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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 2014 年通過「學生輔導法」後，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越來越普遍，

然而，目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情形，是否符合心理師的期待？本研究旨在

「以心理師的觀點」瞭解心理師對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合作信念、以及兩者之

間的差異情形。本研究抽取 125 名任職於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國中小心理師作為

研究對象，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自編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

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是否具有良好的適配程度。接著，本研

究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等統計方式瞭解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的合作概況。最後，本研究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

計方式探究不同背景心理師的合作差異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量表編製：「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

作信念量表」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合作現況：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度中間偏高。比較三個層次之間的差

異，專業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高於系統層次，系統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

高於關係層次。 

三、合作信念：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強烈程度偏高。比較三個層次之間

的差異，專業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高於系統層次，系統層次的得分平均數

顯著高於關係層次。 

四、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間的比較：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在專業層

次以及系統層次上，顯著高於合作現況；而在關係層次上，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並無顯著差異。 

五、不同背景變項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形： 

(一) 性別方面：不論是合作現況量表或者合作信念量表，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都

沒有達到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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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方面：「31-35 歲」以及「36-40 歲」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專業層次、

關係層次以及總量表上的合作現況，顯著高於「30 歲以下」的心理師。 

(三) 執業年資方面：在專業層次上，「4-6 年」以及「7-9 年」的得分平均數顯著

高於「1 年以下」以及「1-3 年」；在關係層次上，「4-6 年」的得分平均數顯

著高於「1-3 年」；在總量表上，「4-6 年」以及「7-9 年」的得分平均數顯著

高於「1-3 年」。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之建議，供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訓練養成、實

務現場、生涯規劃方面，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作為參考。 

 

 

關鍵詞：心理師、輔導教師、跨專業合作、合作現況、合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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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f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and Belief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A Perspective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Abstract 
    Since Student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Bill was enacted in 2014,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evailing. However, does the current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chool 

counselor meet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chool psychologist? This paper is aim to 

investigate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and belief,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rom a perspective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A total of 125 school psychologists who 

work in the Student Counseling Center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First, this paper 

developed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 and School 

Counselor Scale, CSS” and “Collaboration Belief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 and 

School Counselor Scale, CBS”, and examin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wo 

scales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After that, this study used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ne-way 

ANOVA),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to understan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At last, this study used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paired sample t-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ne-way ANOVA)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SS and CBS are supported. 

2.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is middle-high.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profession aspe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ystem aspect,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system 

aspe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lationship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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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llaboration Belief: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on belief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is high.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profession aspe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ystem aspect,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system aspe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lationship aspect. 

4. Comparison between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lief: The 

collaboration belief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at the profession aspect and 

the system aspect. 

5. The differences in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 Psychologis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1) Gender: Regardless of CSS or CBS, the school psychologists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nder different genders. 

(2) Age: The average scores of "31-35 years old" and "36-40 years old"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under 30" at the profession aspect, 

relationship aspect, and the total CSS scale. 

(3) Year of practice: At the profession aspect, the average scores of "4-6 years" and 

"7-9 year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 year and below" and "1-3 years". At 

the relationship aspect, the average score of "4-6 yea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3 years". At the total CSS scale, the average scores of "4-6 years" and 

"7-9 year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3 year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s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sites for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areer planning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and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Keywords: School Counselor, School Psychologist,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Collaboration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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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提出研究問題與假設，

第三節則界定本研究之重要名詞。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跨專業合作為雙方一起合作的歷程，當彼此更多理解對方將促進合作，達到

共同且一致的目標。研究者為國中輔導教師，與心理師合作時，常用自身的觀點

去理解心理師的看法，然而，本研究期許「以心理師的觀點」思考彼此間的合作，

以更多理解對方。以下將分為三個部分闡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一、瞭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情形 

  由於社會變遷快速、人口結構與家庭型態的急劇改變，使得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化與嚴重化。因此，教育部開始逐步推動多項重要的教育改革

（徐堅璽、吳英璋，2003），例如：1991 年的「輔導工作六年計畫」；1997 年的

「青少年輔導計畫」；以及 1998 年的「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

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簡稱教訓輔三合一方案）等，而在多項的改革中，1997

年至 1998 年執行的「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係為心理師協

助校園的契機，亦奠定了輔導專業人員協助校園具有良好成效的基礎（林家興、

洪雅琴，2002）。2002 年，學校納入精神科醫師駐點方案；2004 年，臺北市執行

諮商心理師駐校服務方案；2010 年，臺北市設置「臺北市學生諮商中心」，期待

達到輔導專業化的目標。而 2011 年立法院通過「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修正案，

以及 2014 年「學生輔導法」的制定，強化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和人事（王川玉、

葉一舵，2017），明確規定具有執照的心理師加入學校輔導工作團隊，更加重視

心理師在學校輔導工作的角色地位。 

    2014 年通過「學生輔導法」，明文規定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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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等三級輔導，而其中，心理師於發展性輔

導的工作職掌為提供教師與家長輔導專業諮詢、協助宣導輔導專業相關知能；在

介入性輔導，主要提供個別與團體諮商服務、評估高風險學生、參與個案輔導會

議等；心理師在處遇性輔導上，則提供個別與團體心理治療、個案資源運用與整

合、學習診斷與輔導、協助學生與其家庭、社會環境之協助。統整國內之相關研

究（刑志彬、許育光，2014；陳思瑜，2015），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內涵

可分為直接服務、間接服務、以及組織服務三個面向。直接服務包含個別與團體

諮商、心理衡鑑與評估、以及危機處理；間接服務涵括教師、家長與行政人員之

諮詢服務、以及心理衛生推廣；組織服務則包含協助學校建構輔導資源網絡、以

及系統合作與資源整合。由上述三個面向之內涵可知，不論是「直接服務」、「間

接服務」或者「組織服務」，心理師皆須與輔導教師進行合作，例如：心理師在

間接服務的諮詢角色時，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分享個案的資訊，提供輔導教師不同

的輔導理念與做法（林家興、洪雅琴，2002；陳思瑜，2015）；在組織服務中，

心理師試著與學校主動建立關係並融入輔導團隊，以達到系統合作與資源整合的

目的（林怡光，2017；刑志彬、許育光，2014）。 

    根據上述所言，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已成趨勢；又，許多評估心理師進

駐校園方案成效之研究發現，心理師的進駐能有效協助行為偏差、情緒困擾及學

校適應困難等類型之學童，並提升輔導人員或教師之輔導知能，對於學校輔導工

作帶來良好的成效（方惠生、戴嘉南，2008；賴炘棠，2007）；透過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的合作，亦能帶來對於個案輔導與家長工作之助益（陳思瑜，2015；劉貞

妙，2017）。 

    由上述可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經驗普遍且成效良好，因此，研究者對

於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具有高度興趣，若能夠了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

內涵，可為現今學校輔導工作帶來具體貢獻。縱覽國內以心理師角度探究心理師

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研究，研究者發現，先前研究大部分為質性訪談，缺乏探究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統計分析資料。 

    因著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經驗普遍且成效良好，以及相關研究缺乏統計分

析資料，本研究欲以心理師作為研究對象，瞭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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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瞭解以心理師觀點「實然面」以及「應然面」之間的落差情形 

    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以 10 位實際服務學校場域滿兩年以上的心理師作

為研究對象，探究心理師的實務困境與因應，並瞭解對於專業發展之期待。研究

結果發現，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時，在專業提供協助、融入學校系統、或者提

供輔導人員情緒支持上，各面臨著不同的困境，而心理師能發展出不同的因應來

突破這些困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師亦對困境及因應等合作現況具有相對

應的期待。例如：在融入學校系統的困境中，心理師常因為學校對專業認識不足，

而出現合作困難，因此，心理師會針對自身的專業角色強化說明，並對模糊與限

制自我調適，不過，心理師仍期待自身能更多與校內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

以促進合作。 

    研究者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瞭解彼此合作時面臨的困境及

因應。合作現況，意指目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彼此不同專業下，透過資源整合、

協調與溝通問題，以有效達到共同目標的合作情形。上述所提之「合作」，意為

跨專業合作，指在彼此不同專業的情形下，透過資源整合、協調與溝通問題，以

達到共同的目標（Andrews, 1990; Gardner, 1994）。國外許多學者皆提及，跨專業

合作是個互動而非靜態的歷程，合作的雙方具有共同的目標和價值，一起決定如

何行動並分享結果的責任（Casto & Julia, 1994; Gergen, 1985; Knapp, 1998; Lerner 

& Simon, 1998; McCroskey & Einbinder, 1998; Walsh, Brabeck, & Howard, 1999），

若能形成互助合作的分工關係，即能創造出成功的跨專業合作模式（Waxman, 

Weist, & Benson, 1999）。相對而言，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對雙方角色定位不清、

認知不同、或缺乏共識時，容易引發專業角色混淆的問題，導致削弱了跨專業合

作的效能（Paavola, 1996），此外，學校輔導工作的分工與自主性相當高，若無

法合作，容易淪為各自為政的局面，無法帶動整體的運作（林萬億、黃韻如，

2010）。  

    本研究進一步將心理師期待與輔導教師合作之想法以及方式，命名為「合作

信念」，意指心理師自身對於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心理傾向與堅信之想法，而想法

會引導自身的思考方式與行為表現。信念，是個人面對現實生活時之表徵，並能

有效的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與行為（Harvey, 1986）。國內許多學者皆認為信念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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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事物完全接納且認同的態度（陳誠文，2002；楊士賢，1997；潘雅芳，1996；

顏銘志，1996）。游珠莉（2008）定義信念為個體在所處環境中所持有的心理傾

向與堅信之想法，引導著個人的行為表現。 

    合作現況是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目前的合作情形，而合作信念指心理師自身對

於與輔導教師合作的想法，影響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方式與行為，若能探

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並與合作現況加以比較，將能瞭解以心理師觀

點「實然面」以及「應然面」之間的落差，給予心理師、輔導教師、以及學校輔

導工作相關具體建議。 

 

三、探究不同背景的心理師是否具有不同程度的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 

    查閱相關文獻探究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下，對於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

形，研究者發現，以心理師觀點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研究中，其研究方

法大部分為質性訪談，並無討論心理師背景變項之差異。故此，本研究欲亦討論

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形，並將焦點特別放在「性

別」、「年齡」以及「執業年資」等三個面向。 

    在性別方面，鄭淑靖（2015）探究心理師在不同性別與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

性，研究發現，女性心理師的「友善性」向度得分顯著高於男性心理師，說明女

性心理師的人格特質較溫暖、能同理他人，並且在人際關係中展現和諧、關懷的

面向，此呼應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情感支持與連結的合作要素；相反地，男性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時，可能無法透過情感表達，給予輔導教師情緒支持（羅雅

茹，2014），與輔導教師的合作可能有困難。然而，羅雅茹（2014）指出不同性

別的心理師在人格特質上的差異性，可能與諮商專業的工作特性以及傳統性別角

色有關，因此，本研究對於不同性別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差異情形，宜更

加保守看待。 

    在年齡方面，查閱相關研究可推論，心理師年齡越高，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

度越好（林書勤，2011；吳淑萍，2016；張美娜，2016；翁家茵，2017）。例如：

年齡越高的心理師，諮商自我效能越高，心理師越能相信自身能提供專業於學校

輔導工作，因此，心理師較能提供專業予輔導教師（林書勤，2011）；年齡越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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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師，較擁有與他人互動與溝通的能力，並在環境中應用情緒因應外在壓力

的變化，故心理師在學校場域中，較具備人際溝通與互動的能力，主動與學校人

員建立關係，而達到與輔導教師間的合作（翁家茵，2017）。 

    在執業年資方面，查閱相關研究可推論，心理師執業年資越深，越能提供輔

導教師專業的評估與協助（李如玉，2009；吳淑萍，2016；陳愉雅、張高賓，2012）；

越能與學校校內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鄭淑靖，2015）；以及越能做好情緒

管理，穩定自身情緒，以同理輔導教師的需求與困難（翁家茵，2017；楊雅超，

2012；鄭淑靖，2015）。而不論是心理師的專業協助、學校融入、或者情緒支持，

皆是促進與輔導教師合作的重要內涵。 

    由上述可知，回顧相關研究後，心理師在不同的性別、年齡以及執業年資下，

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可能有差異。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編製「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

量表」，以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與合作信念之內涵。 

二、運用研究者發展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

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以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整體

概況。 

三、比較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是否有差異。 

四、探究心理師在不同的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合

作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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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 研究問題 

一、是否能編製出以心理師觀點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二、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整體概況為何？ 

三、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是否有差異？ 

四、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心理師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之

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是否存有顯著差異？ 

 

貳、 研究假設 

一、「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有顯著差異。 

三、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心理師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之

合作現況存有顯著差異。 

四、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心理師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之

合作信念存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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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心理師 

  本研究所提之心理師，意指中華民國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

領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證書，且經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辦

理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甄試通過，任職於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心理師。 

  教育部（2017）於「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明確規定心理師於三

級輔導之工作內涵。於發展性輔導，心理師提供教師與家長輔導專業諮詢、協助

宣導輔導專業相關知能；在介入性輔導中，主要提供個別與團體諮商服務、評估

高風險學生、參與個案輔導會議等；最後，心理師在處遇性輔導提供個別與團體

心理治療、個案資源運用與整合、學習診斷與輔導、協助學生與其家庭、社會環

境之協助。 

 

貳、輔導教師 

  本研究所提之輔導教師，意指「學生輔導法」第三條所定義「符合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輔導教師資格，依法令任用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學生輔導工作者。」

（學生輔導法，2014）。其中，就學校職務而言，包含輔導主任、輔導組長、資

料組長、兼任輔導教師、以及專任輔導教師等學校輔導人員。 

  輔導教師於三級輔導之工作內涵（教育部，2017）：在發展性輔導，輔導教

師提供支援與協助，以促進全體學生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在介入性輔導，輔導

教師擔任主要負責推動者，以個別或團體為單位，進行評估與測驗實施、諮商與

輔導、資源整合、個案管理，並提供學生個案之家長與教師等諮詢服務，以協助

學生及早改善問題；在處遇性輔導，輔導教師進行危機處理、整合資源以及評估

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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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合作現況 

  本研究之「合作現況」，意為目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彼此不同專業下，透

過資源整合、協調與溝通問題，以有效達到共同目標的合作情形。 

  合作，意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彼此不同專業的情形下，透過資源整合、協

調與溝通問題，以達到共同的目標（Andrews, 1990; Gardner, 1994）。國外許多學

者皆提及，跨專業合作是個互動而非靜態的歷程，合作的雙方具有共同的目標和

價值，一起決定如何行動並分享結果的責任（Casto & Julia, 1994; Gergen, 1985; 

Knapp, 1998; Lerner & Simon, 1998; McCroskey & Einbinder, 1998; Walsh et al, 

1999）。 

 

肆、合作信念 

  本研究之「合作信念」，意為心理師對於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心理傾向與堅信

之想法，而想法會引導自身的思考方式與行為表現。 

  Harvey（1986）認為信念是個人面對現實生活時之表徵，並能有效的影響人

們的思考方式與行為。游珠莉（2008）定義信念為個體在所處環境中所持有的心

理傾向與堅信之想法，引導著個人的行為表現。綜合國內外學者對信念之定義，

信念是對某事物之心理傾向與堅信的想法，此想法被個體所完全接納與認同，並

能影響自身之思考方式與行為表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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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之重點概念做進一步之文獻探究與整理。本研究旨在瞭解

心理師對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合作信念、以及兩者差異之比較，故研究者查閱

國內外相關文獻後，將文獻探討以三個部分分別做討論：第一節欲介紹學校輔導

工作及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發展脈絡與現況；第二節則討論心理師與輔導

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最後，第三節將歸納影響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背

景變項。以下就三節依序論述之： 

 

第一節 學校輔導工作及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發展脈絡與現況 

 

壹、學校輔導工作之意涵 

 

一、學校輔導工作的定義 

    在國外文獻的「輔導」（guidance），一般來說，大多指在學校中所進行的輔

導工作（吳武典，1980），Arthur（1970）認為「輔導是某人給予另一人的協助，

使其能做明智的抉擇與適應，並解決問題」。Shertzer 與 Stone（1981）將輔導視

為協助個體了解自我及周遭環境的一種過程，並強調輔導員應尊重個別差異的存

在、視每一個人為獨一無二的。Kottler 與 Brown（1992）認為輔導既能幫助他

人，也能了解自己，是一種協助他人實現潛能的工作。查閱國內學者對於學校輔

導的定義，林孟平（1988）認為學校輔導是教師或輔導人員透過個別晤談或團體

活動來與學生建立關係，藉此在他們的學業、生涯、或個人成長等問題上，幫助

他們運用本身的能力和周圍環境可利用的機會，把問題解決。吳武典（1980）則

認為，學校輔導是學校輔導人員依據某種信念，提供某些經驗，以協助學生自我

了解與充分發展，它是一種思想觀念、情操精神、也是一種行動服務。黃月霞（1998）

認為學校輔導的重點在於，輔導人員透過課程或教育活動等方式協助學生了解自

己，以發展各種潛能、預防嚴重適應不良的情形發展、以及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促進健全的成長。林建平（2001）強調，學校輔導是以尊重個別差異和實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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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為基礎的概念，以全體學生為對象，透過個別或團體的方式，協助學生在生

活、學習、及生涯等方向能充分發展。 

    綜合上述學者定義，本研究認為學校輔導工作，是學校輔導人員以全體學生

為對象，協助學生在個人成長與社會適應上，用自己的思考做合適的抉擇，使之

能獲得充分發展。 

 

二、學校輔導工作的內涵 

    國內的學校輔導工作自 1968 年政府開始推動的九年國民教育，已將近五十

年，不同學者對於學校輔導工作內涵的看法略有不同。研究者歸納整理後，將學

校輔導工作的內涵分為以下五點（吳武典，1990；林幸台、宋湘玲、鄭熙彥、鄭

麗紅，2004；黃正昌、黃瑛琪、連秀鸞、陳玉芳，2012）： 

1. 衡鑑與個別評量服務：藉各種客觀或主觀的方式，如測驗、問卷、觀察、家

庭訪視等，蒐集學生個人、家庭或同儕之資料，並加以分析與應用。 

2. 諮詢與諮商服務：提供教師、家長或學生對於生活、學習、生涯等諮詢；透

過一對一或小團體建立親密而信任的關係，協助學生自我了解和自我發展。 

3. 資料與資訊提供：提供學生所需的教育、職業或生活資料，以增進學生對環

境的了解，而利於選擇與決定。 

4. 生涯定向與安置服務：校內的安置、校外的升學輔導以及就業安置，目的在

使學生在求學或求職能各式其性、各得其所。 

5. 研究及評鑑：對於輔導措施的成效施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評鑑，以便作為擬定

新輔導計畫的參考。 

    而在國外，美國學校諮商協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 

ASCA）於 2005 年提出「發展取向輔導工作模式」（The ASCA National Model）

（宋宥賢，2016），強調每位學生皆應受到服務，學習到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

並同時促進所有學生之學習、生涯與社會之發展，服務對象並不僅限學生，而是

以系統觀與發展觀，將教師、家長、行政人員與社區網絡納入進來，以提供更完

整的輔導工作及服務。ASCA（2017）更針對以上模式，修定出學校輔導諮商人

員之工作內涵，其中「直接服務」涵蓋學校輔導核心課程（school counseling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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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個別學生計畫（individual student planning）、以及回應服務

（responsive services）；「間接服務」包含諮詢（consultation）、整合（collaboration）、

以及轉介（referrals）： 

1. 學校輔導課程（school counseling core curriculum）：針對全體學生提供系統

的方式來學習輔導與諮商的的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學業學習技巧、生活因應

策略、溝通與社交技巧、生涯探索、物質濫用教育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等。 

2. 個別學生計畫（individual student planning）：透過個別、小團體、個案會議

或工作坊等形式，來幫助每位學生發展個人學習計畫，以達到學生在學業、

生涯、個人－社會有良好的發展與轉銜（許維素，2013）。 

3. 回應服務（respective services）：如學生受到個人環境與議題干擾，進而影響

到學業、生涯、個人－社會發展的困難，學校提供個別諮商、團體輔導，或

各項資源合作與整合的服務。許維素（2013）強調，回應服務涉及學校內教

師、行政人員、家長或其他專業人員的合作和分工。 

4. 間接服務（Indirect student services）：對家長、教師或其他行政人員分享輔

導策略等諮詢服務；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家長或社區一起合作；轉介並連結

相關資源等轉介服務。 

    依據上述國內學者以及 ASCA 對於學校輔導工作內涵的界定可知，學校輔

導人員不僅僅提供學生個別諮商、團體輔導、心理測驗、課程教學等直接服務，

亦透過行政管理、研究評鑑、諮詢、系統合作等方式，間接提供學生資源，以達

到輔導的目的（林家興，2002）。 

 

三、學校輔導工作的架構 

    臺灣政府近年來受到美國政府「全方位方案」（Comprehensive program）的

啟示，期待能服務全校每一位學生，使學生在友善安全的環境中，健康地發展學

習、生涯和社會三個大面向（林淑華、吳芝儀，2017）。因此，臺灣於 2014 年通

過「學生輔導法」，明文規定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

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等三級輔導。以下分別介紹三級輔導架構之內涵（王麗

斐等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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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級發展性輔導：在初級發展性輔導之內涵中，強調期望讓每一位學生都獲

得幫助，重視全校性（Whole school）的精神。在學校層面，由校長領導訂

定學校輔導政策和工作計畫；在班級層面，由導師和任課教師共同營造安全、

尊重和正向的班級文化，如師生關係的經營、班規的制訂、常態生活管理和

獎勵系統等，以及聯繫並經營與家長的合作關係；在輔導處（室）層面，辦

理輔導知能研習以提升全校教師的輔導專業素養，並提供教師諮詢服務，成

為教師的支持與幫助，故在發展性輔導中，主要人員為全校教師（含導師及

任課教師）。 

2. 次級介入性輔導：在次級介入性輔導上，主要針對在發展性輔導無法有效滿

足需求，或遭遇特定議題（如適應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

傷經驗）之學生，透過個別化（Individualized）、 系統合作（System 

collaboration）與歷程評估（on-going Evaluation），提供個別或團體輔導、心

理測驗、系統間共同合作等服務，主責單位為輔導處（室），輔導教師為主

要推動者，其他教師則扮演支援協助的角色。在介入性輔導的內涵中也能發

現，輔導教師擔任個案管理的角色，需要透過資源聯繫與整合，讓資源有效

地運用在學生身上，因此勢必得與其他學校輔導工作者一起合作，以發揮最

大效益。 

3. 三級處遇性輔導：對於經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遭遇嚴重特定議題

（如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之學生，得提供更進一步

的資源協助，透過轉介機制來整合校外資源（Resource integration），亦即三

級處遇性輔導。校外資源豐富，除了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專業輔導人員（學

校心理師及學校社工師）外，亦有許多單位可提供學生服務，如針對受到性

侵害或家暴的孩子，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社工師即能以家庭與法律

諮詢的角度協助；針對涉及法律議題之行為偏差學生，法院之少年保護官亦

能以公權力約束學生並與學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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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發展 

 

一、學校輔導工作的困境 

   九零年代的學校輔導工作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困境，以下分別從學校系統的

組織層面以及輔導人員的個人層面做論述。 

    以學校系統的組織層面來看，學校非輔導專業的人員大多缺乏對於輔導工作

的認識與了解，造成輔導教師常被行政人員挪用去經辦其他工作任務，如擔任導

師工作、行政業務的配合等，或認為輔導教師是訓導人員，應該要處理學生的外

顯行為問題，以致學校輔導人員難以鞏固其專業角色，甚至認為輔導教師無要務、

無認真工作等（許維素，1997），此偏見造成在執行學校輔導工作時很大的傷害；

另外，許維素（1997）針對輔導教師角色歷程發展的研究指出，輔導教師的角色

定位在現有體制下，仍是非常模糊不清。林家興及洪雅琴（2002）研究發現，輔

導教師的工作內容複雜而瑣碎，對於學生的直接或間接服務時間比例不到五分之

一，學校輔導人員的工作與角色定位尚有待釐清。由上述可知，輔導人員在學校

組織的地位低落以及角色定位模糊，為學校輔導工作在組織層面的困境。 

    以輔導人員的個人層面來看，學校輔導工作主要的困境主要歸咎於輔導人力

以及輔導專業化的不足，嚴重地影響了輔導工作的成效（李宛芸，2010）。根據

教育部於 1998 年的調查，發現各級學校均發生經費短缺以及輔導人力不足的現

象（林家興、洪雅琴，2002）。另外，輔導教師雖有修習中等教育學程，不過中

等教育學程之學分乃由各大學自行認定，心理、教育、社工等科系學生並不必然

接受過有系統的諮商專業訓練，能否有效執行諮商、諮詢、統合、評鑑等諮商專

業任務，為學校輔導工作的另外一項挑戰（吳芝儀，2005）。 

    為了改善上述的困境，教育部開始逐步推動多項重要的教育改革與政策，亦

開啟了心理師加入學校輔導團隊的契機。 

 

二、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脈絡 

    由於社會變遷快速、人口結構與家庭型態的急劇改變，使得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化與嚴重化。美國研究顯示至少有 20%以上的兒童具有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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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行為問題，需要加以協助（Roberts, Attkisson, & Rosenblatt, 1998; Thompson, 

1995）；而在臺灣，除了輕微的學習適應問題以外，嚴重的人際衝突、外向性違

規行為、注意力缺陷症、情緒障礙、兒童受虐、性侵害，甚至自我傷害、自殺等

較複雜的適應性與危機議題也開始浮現（趙曉美、王麗斐、楊國如，2006）。因

此，教育部開始逐步推動多項重要的教育改革（徐堅璽、吳英璋，2003），例如：

1991 年的「輔導工作六年計畫」；1997 年的「青少年輔導計畫」；以及 1998 年的

「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簡稱教訓輔

三合一方案）等，而在多項的改革中，1997 年至 1998 年執行的「國民中學試辦

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係為心理師協助校園的契機，亦奠定了輔導專業

人員協助校園具有良好成效的基礎（林家興、洪雅琴，2002）。此計畫分別在臺

灣省、台北市以及高雄市執行，臺北市政府招聘主修臨床心理以及社會工作系所

畢業的人員進行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而高雄市政府及臺灣省則招聘主修心理、

社工以及輔導相關科系畢業的人員來進行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 

  2002 年，學校納入精神科醫師駐點方案。2004 年，臺北市執行諮商心理師

駐校服務方案，全市分為 12 區，每區設立駐區學校，聘任具諮商心理師證照資

格者，以每週兩個半天（一次 3 小時）進駐駐區中心學校輔導室，提供該駐區學

校輔導室轉介而來、適應較困難之學童前來接受心理諮商服務（王麗斐，2009）。

後續有許多研究顯示，駐區諮商心理師專業服務方案具有良好的成效（林家興，

2005；林勝義，2003；黃君瑜、王欽毅、徐堅璽、柯書林、王智璿，2009）。 

  2010 年，臺北市政府有鑑於輔導專業化的需要，於十月設置「臺北市學生

諮商中心」（於隔年更名為「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其他縣市也開始跟進；

2011 年，立法院通過「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修正案，「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

視實際需要另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其班級數達五十五班

以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一人。」更加確立專任輔導人員的人力配置，

而教育部也配合「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的修正，立即補助各縣市成立區域性的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使得專業輔導人員逐漸發揮效能。2014 年，八德國中霸凌

案以及北捷殺人案的社會案件催使立法院迅速三讀通過「學生輔導法」，除了學

生輔導諮商中心法制化、界定三級學生輔導機制，更重要的是明訂專任專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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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資格以及員額編制，資格包括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和社會工作師，而

員額編制則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數合計 20 校以下者，置 1 人，21 校至 40

校者，置 2 人，41 校以上者以此類推。」（學生輔導法，2014）。「國民教育法」

第十條修正案以及「學生輔導法」的制定，再次強化了臺灣學校輔導工作的組織

和人事（王川玉、葉一舵，2017），也更加重視心理師在學校輔導工作的角色地

位。 

 

參、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現況 

 

一、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模式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法制化使得專業輔導人員（包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與社會工作師）的角色定位越趨穩定，而心理師大部分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

甄選，進入校園協助輔導工作。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探討國內心理師的三種

協助學校模式，比較後認為，相對於借調具證照的輔導教師成為心理師來服務學

校的「借調模式」，以及派任心理師駐於學校的「駐校模式」，「巡迴模式」既能

穩定經營定點學校、同時服務到周邊的學校，又能受到學校人員的專業認同與肯

定（康慈恩，2009），是目前較為理想可行且具效益的服務模式。 

    目前，各縣市政府分別採取「分區駐校模式」、「輔諮中心與駐校並行模式」、

或者「輔諮中心模式」等三種類型（臺灣學校社會工作協會，2014）： 

1. 分區駐校模式：以新北市、台南市為代表，由教育局統一招聘、管理，分區

派駐各校。 

2. 輔諮中心與駐校並行模式：如學校班級數為 55 班以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則派駐於各校；如學校班級數為 21 班以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則駐於輔諮

中心，兩者分別任用管理之。代表縣市如臺北市、高雄市、台中市、桃園市、

宜蘭縣、基隆市等。 

3. 輔諮中心模式：以小縣市為主，如苗栗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嘉義

縣等，將所有的專業輔導人員統一管理於輔諮中心，分區支援學校。 

  由上述可知，各縣市政府依照自己的需求，擬定學校與專業輔導人員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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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而當心理師依照其模式進入學校服務後，面臨到的優缺點也會有所不

同。依照分區駐校的模式運作，心理師能與輔導教師、社工師建立完整的輔導工

作團隊，直接提供學生服務，但在人力不足的小縣市，難以區分各個專業的角色

定位與功能；而依照輔諮中心與駐校並行的運作模式，專業輔導人員很難支援其

他非 55 班以上的學校，再者，輔諮中心只扮演三級輔導的角色、與駐校專輔人

員的功能難以區分、不易合作，皆是輔導體系難以順利運作的原因；最後，在輔

諮中心的運作模式下，輔導人力集中扮演三級輔導角色，但也因此出現學校轉介

頻繁而門庭若市，或者學校不轉介而門可羅雀的兩種極端現象，心理師工作量難

以穩定控制，再者，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功能重疊，可能因無所事事而閒置，或

與鐘點心理師的角色混淆而導致彼此功能相互抵銷（臺灣學校社會工作協會，

2014）。 

     

二、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內涵 

    統整國內外之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內涵分為三個

面向：直接服務、間接服務、以及組織服務。直接服務包含個別與團體諮商、心

理衡鑑與評估、以及危機處理；間接服務涵括教師、家長與行政人員之諮詢服務、

以及心理衛生推廣；組織服務則包含協助學校建構輔導資源網絡、以及系統合作

與資源整合。 

    美國的學校心理師通常由受過教育學分訓練的諮商心理師或學校心理師來

擔任（林家興，1994），林幸台與蕭文（1996）分析美國輔導專業人員的制度發

現，他們工作內容通常包含以下四項：（1）根據晤談、行為評量或測驗資料，提

供諮詢服務；（2）實施並解釋心理與教育測驗；（3）就兒童行為、學習模式及正

向的學習氣氛，提供教師及其他人員諮詢服務；（4）提供兒童及家長心理諮商。

許育光（2005）研究發現，美國學校心理師在實務上可簡要歸納為衡鑑、介入與

研究三類，而其中「介入」包含間接的個別服務（如：諮詢）、直接的個別服務

（如：危機處理、發展或學習困難介入）、以及間接或直接的系統服務（如：政

策發展、合作模式建立、預防教育與推廣等）。美國國家學校心理師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NASP）於 2010 年提出全方位統整的學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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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服務模式，界定學校心理師專業服務的三個層面，分別為「融入與傳遞於各

領域服務之實務」、「兒童、家庭與學校間之直接或間接服務」、以及「學校心理

師服務職能傳達的基礎」（NASP，2010）。 

    相較於國外，國內亦界定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內涵。教育部明定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在學校三級輔導體制中的工作執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2017），於發展性輔導，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提供教

師與家長輔導專業諮詢、協助宣導輔導專業相關知能；在介入性輔導中，主要提

供個別與團體諮商服務、評估高風險學生、參與個案輔導會議等；最後，專任專

業輔導人員在處遇性輔導提供個別與團體心理治療、個案資源運用與整合、學習

診斷與輔導、協助學生與其家庭、社會環境之協助。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將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的服務內涵區分以下七種：（1）個別或團體諮商/輔導（2）家

庭或社區訪視（3）外展服務（4）諮詢服務（5）資源整合與轉介（6）心理衛生

推廣（7）校園危機處理。 

    至於國內針對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內涵之相關研究，陳思瑜（2015）探

討國中輔導教師與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的跨專業合作經驗，研究發現，學校心理師

與輔導教師的合作內涵可分為直接服務以及間接服務，直接服務包含接續晤談輔

導教師轉介個案、與個案的系統工作、提供衡鑑服務等三項；間接服務則涵蓋與

輔導教師一同討論個案、提供輔導教師督導、提供輔導教師諮詢、向輔導教師提

出個案評估與建議、照顧工作者心理健康等五項。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訪談

國內 10 位在學校場域服務滿兩年以上的臨床或諮商心理師，探討並建構心理師

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模式，研究發現，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實務內涵可分

為三個層次，分別是處理學生個案等「個別工作」直接服務層次；處理教師、家

長相關環境或重要他人等「系統工作」間接服務層次；以及與政令、環境、組織

和學生所處生態相關的生態系統之鉅視服務工作等「組織工作」層次，而其中「個

別工作」以及「系統工作」又可依照三級學校輔導架構區分之，如下表（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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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心理師實務內涵與專業介入層面架構表 

  個別工作 

（直接服務） 

系統工作 

（間接服務） 

組織工作 

（鉅視工作服務） 

初級預防 
心 理 衛 生 教 育 推

廣、輔導課程方案 

學校、教師、家庭系

統體系健全促進 

協助學校建構輔導資源網

絡、回應與諮詢學校政策

流程、領導與推動區域輔

導工作團隊 

次級介入 篩檢與評量、評估 系統評估、問題理解 

三級處遇 危機處理與介入 環境變革、安置 

資料來源：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學校心理師服務實務與模式建構初探：困

境因應與專業發展期待分析。 

 

肆、小結 

    近年來，由於輔導工作在學校組織不被看重、學校輔導專業人力與訓練不足、

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模糊、以及青少年的問題越趨複雜與嚴重，臺灣期盼透過學

生輔導諮商中心與輔導專業人力的法制化，來改善學校輔導的環境，而此變革也

使得心理師在學校輔導團隊佔有一席之地。分析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模式

與內涵可知，不論是「分區駐校模式」、「輔諮中心與駐校並行模式」、或者「輔

諮中心模式」，心理師皆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所管轄，角色定位仍為校外人力，

須靠著學校內部人員的行政協助始能推動（王麗斐、杜淑芬，2009；杜淑芬，王

淑玲，2014）；且無論直接服務、間接服務、或者組織服務，工作內涵皆涉及與

校內輔導人員的合作、溝通與協調，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著重在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的合作上，欲探討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與信念、以及兩者間是否有

差異。 

18



DOI:10.6814/THE.NCCU.MPCG.003.2018.F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二節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 

 

壹、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之定義與相關研究 

 

一、合作現況的定義 

    本研究所提之「合作」，意為跨專業合作，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彼此不同

專業的情形下，透過資源整合、協調與溝通問題，以達到共同的目標（Andrews, 

1990; Gardner, 1994）。 

  國外許多學者皆提及，跨專業合作是個互動而非靜態的歷程，合作的雙方具

有共同的目標和價值，一起決定如何行動並分享結果的責任（Casto & Julia, 1994; 

Gergen, 1985; Knapp, 1998; Lerner & Simon, 1998; McCroskey & Einbinder, 1998; 

Walsh et al, 1999）。跨專業合作涵蓋五個核心概念，分別為分享 

（sharing）、合作夥伴關係（partnership）、權力（power）、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

以及歷程（process）。其中，「分享」意指責任、決策歷程、資訊、價值觀點的共

享；「夥伴關係」指彼此關係像是同事般的真實以及具建設性；「權力」是工作成

員共享的知識與實務經驗；「相互依賴」則是專業之間共同努力的方向，需要仰

賴彼此；最後，跨專業合作是一動態、互動、轉化、形構合作行動的「歷程」

（D’Amour, Ferrada-Videla, San Martin Rodriguez, & Beaulieu, 2005）。在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的合作中，上述五個內涵亦顯而易見，若彼此對雙方角色定位不清、認

知不同、或缺乏共識時，容易引發專業角色混淆的問題，導致削弱了跨專業合作

的效能（Paavola, 1996）；此外，學校輔導工作的分工與自主性相當高，若無法

合作，容易淪為各自為政的局面，無法帶動整體的運作（林萬億、黃韻如，2010）。

因此，互補分工合作的方式，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促進合作的重要內涵（王麗斐，

2008；趙曉美等人，2006）。 

    故根據上述對於合作之定義，本研究之「合作現況」，意為目前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在彼此不同專業下，透過資源整合、協調與溝通問題，以有效達到共同目

標的合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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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現況之相關研究 

    臺灣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至今已有近二十年歷史。在剛起步的階段時，

心理師透過不同方案進駐校園，諸如「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

「諮商心理師駐校服務方案」等，因此，許多研究著重於評估方案的成效（林家

興、洪雅琴，2002；趙曉美等人，2006；賴炘棠，2007；方惠生、戴嘉南，2008），

而研究結果指出，心理師的進駐能有效協助行為偏差、情緒困擾及學校適應困難

等類型之學童，並提升輔導人員或教師之輔導知能（賴炘棠，2007；方惠生、戴

嘉南，2008）。趙曉美等人（2006）研究評估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國小校園駐區

服務方案」，認為心理師扮演諮商專業的角色，而輔導室則扮演個案管理、資源

整合與後續追蹤輔導的樞紐角色，此「互補式的分工合作模式」比起僅單一方面

（學校輔導室或諮商心理師）進行諮商輔導的效果都更加良好。由上述可知，心

理師與學校輔導人員的合作成效與價值皆受到相當的肯定，而國內學者也開始對

心理師與學校輔導人員的合作內涵有高度興趣。 

    綜觀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二十年，研究者回顧對於心理師與輔導教師

的合作模式與合作經驗之研究，以心理師角度探討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主題之

相關研究如下表（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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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以心理師角度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主題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題目 主題 主要研究結果 

刑志彬 

（2009） 

心理專業人員協

助學校輔導工作

之參與經驗探究 

參與

經驗 

1. 參與經驗：與學生、家長、教師或系統其

他人員工作的內涵形式各有不同。 

2. 參與困境：行政經驗不足、系統工作困

難、專業角色發揮受限。 

3. 參與困境之因應：督導協助溝通、合作前

教育、執行多元角色、了解系統困境、提

供非指導性心理支援服務、自我專業角色

定位。 

刑志彬、許

育光 

（2014） 

學校心理師服務

實務與模式建構

初探：困境因應與

專業發展期待分

析 

服務

模式 

1. 困境與因應：行政與工作流程、專業定位

模糊、與其他專業人員合作、家庭連結與

工作介入。 

2. 未來工作之專業展望：自我專業省思與期

待、服務模式評價與期待、對輔導體系之

評價與展望。 

侯瑀彤 

（2014） 

駐校心理師與國

中學校輔導的合

作模式建構 

合作

模式 

建構以駐校心理師為主體的「WISELY 模

式」，分為四個建構層面，依序為團隊基礎、

視系統為基礎的 W；第二層為個別諮商 I、系

統諮詢 S、評估衡鑑 E；第三層建構為資訊連

結、催化合作的 L；第四層建構為創造專業思

維與認同的 Y。 

林怡光 

（2016） 

專業輔導人員進

駐國小的跨專業

合作經驗-以諮商

心理師的觀點反

思 

合作

經驗 

1. 挑戰：組織文化的潛規則對專業工作造成

衝擊、行政權力與專業間產生之衝突與競

爭、專業夥伴間之「爭奪地盤」、學校成

員合作上的衝突與競爭。 

2. 促進合作之因素：彼此間建立相互依賴與

信任感、共同承諾以個案為中心提供服

務、展現專業可以增進校方認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1



DOI:10.6814/THE.NCCU.MPCG.003.2018.F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相對於以心理師角度探討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以輔導教師的角度探討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主題之相關研究，如下表（表 2-2-2）： 

表 2-2-2  以輔導教師角度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主題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題目 主題 主要研究結果 

陳思瑜 

（2015） 

國中輔導教師與

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跨專業合作經

驗探討－以新北

市北區為例 

合作

經驗 

1. 合作現況：包含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與

不同專業合作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各專業

在合作中有不同角色；輔導教師、學校心

理師與學校社工師三方共同合作機會少。 

2. 合作助益：加快處遇、與個案晤談更深

入、促進與家長的合作、減輕輔導教師負

擔、提供不同觀點。 

3. 合作期待：對專業輔導人員的期待為對學

校需求的了解、提供穩定校內督導、協助

增加初級預防；對制度的期待為補足目前

應有人力、增置校內專業輔導人員。 

劉貞妙 

（2017） 

私立高中職輔導

教師與諮商心理

師、社會工作師之

跨專業合作經驗

探討 

合作

經驗 

1. 合作助益：減輕負擔的工作量及壓力、提

升自身的輔導專業知能、促進家長意願與

學校進行合作、專業信任感提升 

2. 合作期待：瞭解學校需求、提供校內督

導、參與個案研討會議、提供小團體及團

體督導服務、協助初級預防、加強溝通及

討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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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王麗斐和杜淑芬（2009）則是「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一對一配對」作

為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其主題與主要研究結果如下表所示（表 2-2-3）： 

表 2-2-3  以兩者角度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主題之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題目 主題 主要研究結果 

王麗斐、杜

淑芬 

（2009） 

臺北市國小輔導

人員與諮商心理

師之有效跨專業

合作研究 

合作

模式 

1. 合作歷程：宣導和個案引入、篩選與開案

評估、排案與聯繫、生態諮商、以及轉回

原校與追蹤輔導共五個階段。 

2. 促進合作因素：雙方具有「合作共生、與

「同理性利他」的態度與行動、心理師補

強學校輔導工作的專業能力、學校輔導人

員具備輔導知能、行政協調與校內影響

力、學校輔導人員協助諮商師瞭解學校生

態文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上述研究均為質性訪談。就研究主題而言，

有四篇探討心理師參與學校輔導工作之合作經驗，而另外三篇則提及心理師於校

園服務的模式。研究內容涵蓋心理師與學校輔導人員之合作情形；合作之助益；

促進合作之因素；合作挑戰、限制、因應與期待等。 

    從上述研究中亦可以注意到，透過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能帶來對於個

案輔導與家長工作之助益（陳思瑜，2015；劉貞妙，2017），此研究結果呼應先

前所提，心理師與學校輔導人員的合作，對於學校輔導工作能帶來良好的成效（林

家興，2005；林勝義，2003；黃君瑜等人，2009；賴炘棠，2007；方惠生、戴嘉

南，2008）。因此，本研究對於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具有高度興趣，若能歸

納並整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內涵，可為學校輔導工作帶來具體貢獻。 

    回顧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相關研究，研究者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

況之內涵，以陳婉真、江守峻、邱郁涵與洪雅鳳（2017）之研究結果作為基礎，

歸類為「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以及「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共三個部分，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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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 

    許多研究指出，提供輔導專業能力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重要內涵之一

（王麗斐、杜淑芬，2009；林怡光，2016；陳思瑜，2015；鄭如安、葉宣瑩，2011；

劉貞妙，2017），且有效促進彼此間的合作（林家興、洪雅琴，2002）。而輔導專

業能力就提供對象而言，可分為三個部分：心理師直接服務個案，處理學校內較

複雜的學生；心理師針對個案的評估提供輔導教師不同觀點，或者跳脫學校的角

度去思考個案，給予輔導教師督導或諮詢；以及心理師提供家長或教師諮詢服務，

增進學校對於輔導專業的認同（侯瑀彤，2015）。 

（1）心理師處理較複雜的個案：輔導教師普遍感到自己的輔導專業能力較為不

足（田秀蘭、王麗斐、王文秀、林美珠、林幸台，2000），因此，輔導教師

會希望仰賴心理師的專業協助。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訪談國小的 9 位輔

導人員，他們一致認為，諮商師具備可補足學校輔導工作不足的專業能力，

例如能與兒童的會談中找出兒童問題的癥結所在，介入困難的家庭和親師問

題等。鄭如安與葉宣瑩（2011）探討高雄市駐校心理師的服務方式與困境，

研究發現，學校會轉介嚴重特殊的個案給駐校心理師，而這些問題常具有危

機性和急迫性，心理師須具備危機個案及特殊個案的處理能力。 

（2） 心理師提供輔導教師不同的觀點：心理師與學校輔導人員合作的歷程當中，

與學校輔導人員分享並討論個案資訊已是雙方合作的一部分（王麗斐、杜淑

芬，2009；杜淑芬、王麗斐，2016），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彼此分享個案的資

訊，提供輔導教師不同的輔導理念與做法（方惠生、戴嘉南，2008；林家興、

洪雅琴，2002；陳思瑜，2015）。陳思瑜（2015）整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

作的角色，認為心理師會提供輔導教師督導、諮詢、並提出個案評估與建議。 

（3）心理師提供家長或教師諮詢服務：王麗斐（2002）指出，因為輔導人員與

教師有同事間的情誼，國人在與有關係的對象（如同事、家長等）互動時，

如何「做人情」、不傷「面子」，有時比「就事論事」的專業表達更重要（黃

光國，2003），因此，心理師提供家長或教師的諮詢服務，變得是協助學校

輔導工作重要的內涵之一（林美珠，2000）。而研究亦指出，有效的專業諮

詢能夠彰顯諮商效果（趙曉美等人，2006），心理師將自己定位於諮詢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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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供層次，賦能學校人員，並提供客觀與立即性問題解決因應技巧，能促

進心理師與學校人員之合作（鄭如安、葉宣瑩，2011）。 

 

2. 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Robert（1971）以學校心理師及教師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調查發現，學校教師

認為當進駐學校的心理師無法被教師所接受，或心理師無法解決這種「排拒在外」

的狀態時，心理健康工作是毫無成效的。心理師為一外部資源，如欲增進心理師

的輔導效能，提升心理師融入學校的程度以及瞭解學校文化，乃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合作的重要內涵。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研究指出，促進跨專業合作成功的

因素，其一為「學校輔導人員協助諮商師瞭解學校生態文化」，透過分享組織系

統的運作方式、系統資源、或者某些個別的狀況分享等，使得心理師更清楚如何

與個人或學校系統工作。杜淑芬與王淑玲（2014）認為，因心理師對學校內的生

態文化難以有深入的了解，輔導教師若能協助心理師瞭解校內文化，可幫助心理

師更了解個案所處的校園環境。 

    以心理師的角度而言，尊重與理解學校輔導人員或校園環境的現狀與限制，

進而主動採取能配合學校需要的行動；或者順應學校的需求，包括時間和地點的

彈性等等，為促進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因素之一（王麗斐、杜淑芬，2009）。

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更進一步提出融入學校的積極面，認為學校心理師與校

內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是重要的，因為教師習慣把訊息與期待告訴認識

的、熟悉的輔導人員，而排拒與心理師面對面的溝通，如果與校內人員建立良好

關係，可與直接面對面與校內人員進行溝通或者獲得第一手消息。 

    綜合以上論述，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系統層次的合作內涵，是透過輔導教師

協助心理師瞭解學校生態文化，或者心理師主動與學校人員建立關係，來認同其

他在學校系統內的其他專業工作者有其重要的位置，以建立合一的學校輔導團隊

（杜淑芬、王麗斐，2016）。 

 

 

 

25



DOI:10.6814/THE.NCCU.MPCG.003.2018.F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 

    根據國外對於跨專業合作之研究，彼此專業能夠尊重差異並共同調整、增加

合作機會、有效地溝通，是決定跨專業合作成效的關鍵能力（Horny & Atkins, 2000; 

Pollard, 2008），相反地，跨專業合作的阻力就是缺乏了解與不信任（Green, 

Rockhill, & Burrus, 2008）。因此，同理、信任與情感支持是跨專業合作的重要內

涵。 

    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探究國小輔導人員和諮商師兩專業間的合作，研究

指出，合作共生與同理性利他的態度與行動，為影響合作成效的關鍵因素之一，

合作共生意指自己與學校輔導人員的關係是「生命共同體」，並定位自己是個「合

作者」，而同理性利他則強調尊重與理解學校輔導人員或校園環境的現狀與限制。

杜淑芬與王淑玲（2014）特別強調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互為主體性的跨專業對話」，

雙方均看到自己工作的特性與價值、讚賞對方的主體性、視自己為共同學習者

（Lerner & Simon, 1998; Payzant, 1992），將有助於輔導工作的進行。林郁倫、陳

婉真、林耀盛與王鍾和（2014）訪談 5 位於臺北市國中服務之輔導工作者，發現

校方與心理師之合作關係可區分為「階級關係－地位、權力不平等」與「一體關

係－平等、彼此融入」，前者顯示心理師與學校輔導人員的合作關係為上對下的

權力不平等關係，而後者的關係是彼此連結、瞭解工作內涵和情況，並且彼此分

擔的，林郁倫等人（2014）亦坦言，心理師重視與輔導教師的個人互動關係、建

立溝通平台是重要的（林郁倫，2014；林郁倫等人，2014）。陳思瑜（2015）研

究發現，心理師在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中，會觀察輔導教師目前的狀態、照顧輔導

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並適時地提供專業協助。侯瑀彤（2015）研究指出，駐校心

理師與學校的合作形成了「我們」的意識、承認彼此的限制、互相理解，為正向

合作經驗的因子。林怡光（2017）認為，融入團體來建立信任感；主動及同理性

利他的態度；以及重視溝通尊重彼此專業，是促成專業輔導人員與學校有效跨專

業合作的因素之一。 

    綜合以上論述，研究者認為，心理師給予輔導教師情感的支持與連結，建立

平等、信任且彼此融入的關係，為雙方合作的重要內涵之一，亦為決定心理師的

協助是有所助益或是白白耗損的重要關鍵（Waxman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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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理師對輔導教師合作信念之定義與相關研究 

 

一、合作信念的定義 

    國外學者針對「信念」有不同的定義，Rokeach（1972）定義信念為簡單的

命題，能被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來推導個人之所言所想，具備可描述、可評價及可

規範的特質。Reighart（1985）強調信念是認知與情感兩者交互作用產生的複雜

關係，在交互作用中，能整合自己或他人的某些事實或情感的因素。故，信念不

只針對客觀事實，亦夾雜內在情感的成分。Harvey（1986）認為信念是個人面對

現實生活時之表徵，並能有效的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與行為。國內亦有不同學者

賦予信念不同意涵，藍雪瑛（1995）認為信念是參考人們行為、行動的標準，對

於個體的行為具有心理領導之作用，且為一種不被人所知覺的內隱想法。許多學

者皆認為信念是對某事物完全接納且認同的態度（潘雅芳，1996；顏銘志，1996；

楊士賢，1997；陳誠文，2002）。游珠莉（2008）定義信念為個體在所處環境中

所持有的心理傾向與堅信之想法，引導著個人的行為表現。綜合國內外學者對信

念之定義，本研究認為，信念是對某事物之心理傾向與堅信的想法，此想法被個

體所完全接納與認同，並能影響自身之思考方式與行為表現。 

    根據上述對於「信念」之定義，以及先前論述對於「合作」之內涵，本研究

將「合作信念」定義為，心理師對於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心理傾向與堅信之想法，

而想法會引導自身的思考方式與行為表現。 

 

二、合作信念之相關研究 

    上述已歸納並整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內涵：在專業層次上，心理師提

供專業的協助，擺脫學校內的框架給予輔導教師不同的輔導理念與做法；在系統

層次上，透過輔導教師的協助，或者心理師主動與學校人員建立關係，達到融入

學校團隊的目的；在關係層次上，心理師提供輔導教師情感的支持與連結，照顧

輔導教師的心理狀態，並建立平等合作的關係。然而，以心理師的角度而言，合

作現況是否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心理師對於與輔導教師合作的看

法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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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回顧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相關研究，發現尚無任何一篇研究主題

直接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研究者因此整理「以心理師角度」討論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研究內容，發現透過這些研究論述的合作困境與挑戰；

對合作困境之因應；促進合作之因素；對未來之展望等四個角度，可組織並闡述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 

    研究者以上述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歸類，發現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

作信念程度，以「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最高，「系統層次－學校團隊

的融入與歸屬」次之，最後則是「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以下分別就

三個概念論述之。 

 

1. 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 

    許多研究指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重要的合作內涵之一為輔導專業的提供與

協助（王麗斐、杜淑芬，2009；林怡光，2016；陳思瑜，2015；鄭如安、葉宣瑩，

2011），而心理師亦認同自身以提供專業的角色來輔導教師合作（林家興、洪雅

琴，2002；陳錦如，2007；刑志彬，2009）。 

    林家興與洪雅琴於 2002 年研究評估「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方案」

之成效，其中，心理師認為，能使得自身專業能力受到肯定的工作，如校園危機

事件和性侵害案件發生、處理棘手學生問題、規劃輔導相關的訓練活動、幫認輔

教師上專業課程等，是突破與輔導教師合作困境的助力。此外，進一步探究心理

師對學校輔導工作的貢獻，受訪者亦提及，提供不同的輔導理念與做法；提供諮

詢服務，協助學校老師提升輔導專業知能；透過個別和團體輔導，改善學生問題；

中輟生的追蹤與復學後的輔導等，是對輔導工作最有效的幫助。陳錦如（2007）

探究國小諮商心理師之角色功能，5 位諮商心理師均認為，與輔導教師合作時的

角色功能為「協同合作」，協助輔導室並從事次級與三級工作；以及「策略資訊

提供」，提供輔導教師與家長、其他老師的溝通技巧、個案的處置策略、可利用

的相關資源等。在刑志彬（2009）的研究中，心理師認為，為了補足原本學校場

域缺少的輔導知能、讓自身與輔導教師的標準與原則一致，心理師會針對輔導教

師的知能進行教育。相關研究亦提及，透過分享個案的資訊，共同承諾以個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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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提供服務（林怡光，2016；杜淑芬、王麗斐，2016；鄭如安、葉宣瑩，2011），

是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途徑之一。由上述可知，心理師認為提供輔導教師專

業諮詢，能使自身專業能力被肯定，促進與輔導教師的合作。 

    另外，相關研究指出，心理師相信與輔導教師進行專業分工，能增進彼此間

的默契，進而提升輔導效能（王麗斐、杜淑芬，2009；林家興、洪雅琴，2002；

杜淑芬、王麗斐，2016）。例如：為了達到合作共生的輔導室團隊合作（王麗斐、

杜淑芬，2009），需要長期介入的個別性諮商輔導工作，多由輔導教師進行；而

心理師的功能則提供家長和導師諮詢，提供輔導團隊有關輔導介入策略的諮詢與

討論，此外，心理師亦與輔導團隊召開個案會議，以凝聚對個案工作的共識。對

此，心理師認為，自身要能擔任補位的機制，雖然知易行難，但仍期待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能夠達到互補的合作模式與專業分工（杜淑芬、王淑玲，2014）。 

    綜合以上論述，心理師提供輔導教師專業諮詢，並與輔導教師進行專業分工，

是心理師認為自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重要內涵之一。 

 

2. 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過去質性訪談的研究中，許多心理師皆透露，自身在學校系統中的模糊與不

確定性，常常是實際服務上的明顯困境。研究者整理心理師於學校系統工作的困

境，包含學校對心理專業認識不足（刑志彬，2009）；學校人員害怕被評價而出

現合作困難（刑志彬、許育光，2014）；以及行政權力與專業間產生衝突與競爭

（林怡光，2016）等。 

    為突破上述困境，心理師認為與校內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是重要的

（林家興、洪雅琴，2002；刑志彬、許育光，2014；鄭如安、葉宣瑩，2011），

例如：輔導工作在學校場域並非被擺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行政協調上就需要

看心理師與校長或管理者的互動關係（刑志彬、許育光，2014）；心理師與校內

人員建立一定關係後，能作為學校、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中介橋樑，在學校生態系

統中扮演中立與潤滑的角色，促進自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鄭如安、葉宣瑩，

2011）。 

    此外，心理師亦提及，有時自身須認知學校現況的處境與條件、尊重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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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與校園的限制、必要時進行調整與保有彈性，同時，需要時間讓學校場

域認識心理師的角色與功能（王麗斐，杜淑芬，2009；刑志彬、許育光，2014；

侯瑀彤，2014）。例如：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的研究中，心理師提到「尊重

和接納學校的生態環境很重要。」「合作就是要在那個場域裡面彼此協調⋯較多

時候是去理解他們的限制、瞭解他們的現況，從彼此合作的角度來同理對方。」 

    由上述可知，面對學校系統的困境，心理師認為，與校內人員建立良好的人

際互動關係、尊重與理解學校的限制，是促成與輔導教師合作的重要內涵。 

 

3. 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 

    回顧以心理師角度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相關研究，相較於專業提供

以及學校融入，僅少部分研究提及有關情感的支持與連結的重要性。林怡光（2016）

研究結果發現，促成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因素為「彼此間建立相互依賴與信

任感」，心理師認為，主動及同理性利他的態度是重要的，能夠同理困境，協助

解決問題；主動瞭解合作需求，促成合作意願；從反思自己的經驗同理對方的情

緒，對於合作關係的建立，有著相當大的助益。此研究結果，呼應王麗斐與杜淑

芬（2009）以及林郁倫等人（2014）認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彼此連結，瞭解工作

內涵和情況，尊重並彼此分擔的一體關係，是影響合作成效的關鍵因素。 

 

    整體而言，研究者發現，以心理師的角度探究自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大多

強調「專業提供與協助」的重要性，此為促進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積極面；

而面對心理師於學校體制之挑戰與困境，「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能使心理師

有效突破系統工作的困境，此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消極面；最後，僅有一

篇研究提及心理師的「情感支持與連結」，由此推論，相較於專業提供與學校融

入，情感支持對心理師而言，重要性顯得較低。 

    根據以上之歸納與整理，並與先前合作現況比較，研究者發現，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之間的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在某些層面上有所差異。故，研究者欲探究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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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現況與合作信念之差異 

   本研究欲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兩者差異之比較，研究

者查閱國內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研究，發現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針對

10 位心理師探究心理師困境、因應與期待之研究，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相關。

故，研究者將此研究與其他相關文獻加以整理歸納，發現心理師在專業層次、系

統層次、以及關係層次中各有不同的困境、因應以及期待（表 2-2-3），而瞭解後，

可推論並分析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兩者之差異。 

 

表 2-2-4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於不同層次中合作之困境、因應與期待 

 困境（現況） 因應（現況） 期待（信念） 

關係層次 權力不平等的上下關係 
1. 承認彼此限制 

2. 互相尊重理解 
建立相互依賴與信任感 

專業層次 － 

1. 處理較複雜的個案 

2. 提供不同專業觀點 

3. 提供諮詢服務 

1. 提供專業諮詢 

2. 與輔導教師進行專

業分工 

系統層次 

1. 學校對專業認識不足 

2. 害怕評價而合作困難 

3. 行政權力衝突與競爭 

1. 強化專業說明 

2. 對模糊與限制的自

我調適 

1. 建構校內專業溝通 

2. 建立良好人際互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關係層次中，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時，因為心理師擁有證照，輔導教師

不敢接觸原心理師服務的個案，或者對原心理師服務的個案提供自己的輔導評估

（刑志彬、許育光，2014）。面對此一困境，心理師以平等、一體的關係與輔導

教師溝通，瞭解彼此的限制並互相理解（林郁倫等人，2014；侯瑀彤，2015），

以增進溝通效能。不過，根據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之研究結果發現，心理師

對於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並無期待；查閱以心理師角度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

合作之相關研究，也僅只一篇論及心理師對合作關係層次的重要性。由上述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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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心理師滿意與輔導教師在關係層次上的合作現況，故本研究假設，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在關係層次上，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無差異。 

    在專業層次中，心理師時常運用自身的專業能力與輔導教師合作，例如：心

理師協助輔導室處理較複雜的個案（鄭如安，葉宣瑩，2011）；提供輔導教師不

同的觀點（方惠生，戴嘉南，2008；林家興、洪雅琴，2002；陳思瑜，2015）；

或者提供家長或教師諮詢服務（林美珠，2000；鄭如安，葉宣瑩，2011）。根據

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之研究結果，在與不同專業人員互動時，心理師亦會建

立起心理專業權威，在合作過程中讓心理服務效能被看見，並讓這些合作網絡可

以認識心理師的工作模式與內涵。然而，心理師期待能建置專業工作模式，以更

加明確自身的專業定位；心理師亦認同自身扮演專業諮詢的角色，來促進與輔導

教師的合作（林怡光，2016；刑志彬、許育光，2014）。由上述可推論，心理師

期待自身與輔導教師在專業層次上的合作有更多突破，故本研究假設，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在專業層次上，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有差異。 

    最後，因學校對專業認識不足、學校人員害怕評價、學校行政權力衝突與競

爭，導致心理師在系統層次上面臨自身模糊與不確定性的困境，而針對此一困難，

心理師會就不同對象強化專業說明，釐清自身在學校場域的功能、工作內涵與角

色；或對模糊現況自我調適，認知到現況的處境與條件，在必要時進行調整與保

有彈性（刑志彬、許育光，2014）。心理師亦期待自身建構校內專業溝通與良好

的合作關係，與校內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管道，以促進合作（林家興、洪雅

琴，2002）。故由上述可推論，心理師期待自身與輔導教師在系統層次上的合作

有更多進展，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系統層次上，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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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本研究之「合作現況」，意為目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彼此不同專業下，透

過資源整合、協調與溝通問題，以有效達到共同目標的合作情形；而「合作信念」，

意指心理師對於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心理傾向與堅信之想法，而想法會引導自身的

思考方式與行為表現。回顧國內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相關研究，研究者假設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內涵分為三個層次：「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

「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以及「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

就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的程度而言，專業層次為最高；系統層次次之；關

係層次最低。比較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本研究假設心理師

與輔導教師在關係層次上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並無差異；在專業層次上合作現況

及合作信念有差異；在系統層次上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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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背景變項 

    本節欲整理心理師在不同的「性別」、「年齡」、以及「執業年資」等背景變

項之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形。回顧國內對於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研

究可知，其研究方法均為質性訪談；且以心理師觀點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

之研究中，並無討論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之下的差異，故，研究者整理國內近

年來研究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下人格特質、心理狀態或行為表現之期刊或論文，

再與「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系統

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等合作內涵連結和比較，推論心理師在不同背景

變項之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形，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壹、性別 

    在五大人格特質中，「友善性」意指在人際互動中，所展現的態度或慈悲敵

對的人際傾向，程度越高，其展現的特徵會傾向溫暖、謙虛、富同理心和樂於助

人等；反之，將會呈現多疑、粗魯、易批評、敵意和不合群等特徵（McCrae & Costa, 

2003）。鄭淑靖（2015）針對 213 位諮商心理師（男性 38 位、女性 175 位），調

查男女性諮商心理師人格特質之差異情形，研究發現，女性諮商心理師在五大人

格特質中的「友善性」分數顯著高於男性的友善性程度，亦即，在維持人際間的

和諧、關懷之人格特質方面，女性具有此特質的程度相較高於男性。由上述可知，

女性心理師的特質較溫暖、能同理他人，並且在人際關係中展現和諧、關懷的面

向，呼應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內涵中「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的合

作共生與同理性利他的態度與行動（王麗斐、杜淑芬，2009），以及林郁倫等人

（2014）所強調「一體關係－平等、彼此融入」之合作關係。因此，相較於男性，

女性心理師較能給予輔導教師情感支持與連結，建立平等、信任且彼此融入的關

係，以促進雙方的合作。 

    相反地，男性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時，可能無法透過情感表達，給予輔導

教師情緒支持。Spann 與 Fischer（1990）認為，共依附的人會透過失功能的人際

互動型態與他人維持關係，此人際互動型態的特徵包含以他人為焦點、無法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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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達自己的情感、因低自尊而試圖透過關係的建立來獲得意義感。羅雅茹（2014）

以 288 位心理師為研究對象，討論男女性心理師對於共依附特質之差異情形，研

究結果發現，相較於女性，男性心理師較無法誠實而開放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

不讓其他人看到真正的自己，甚至隱藏自己的感覺與想法。而當心理師隱藏自身

的感覺與想法時，較難以給予輔導教師情緒支持，可能會與輔導教師保持一定的

距離，無法藉由同理與穩定支持的關係來與輔導教師合作。故由上述可推論，相

較於女性，男性心理師無法透過情感支持與連結，促進與輔導教師間的合作。 

    根據上述研究及研究者的推論，本研究假設，女性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

程度，顯著高於男性心理師。 

 

貳、年齡  

    本研究假設心理師年齡越高，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度越好。以下分別就心理

師與輔導教師在「專業層次」以及「系統層次」的合作內涵論述之。 

1. 專業層次：諮商自我效能為心理師自身是否能提供案主有效諮商之能力判斷

（Larson, Suzuki, Gillespie, Potenza, Bechtel, & Toulouse, 1992），許憶雯（2010）

將其定義為，心理師對專業能力所保持之信心程度，相信透過專業能力可運

用助人技巧、經營諮商歷程、進行危機處理、善用輔導資源網絡，以從事有

效的輔導工作。林書勤（2011）研究分析 208 名心理師，不同年齡與諮商自

我效能程度之間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心理師的年齡越高，在諮商自我效

能的表現越高。由上述可知，年齡越高的心理師，諮商自我效能越高，心理

師越能相信自身能提供專業，在學校輔導工作時，則越能透過提供諮商專業

能力與輔導教師合作；而相反地，年齡越低的心理師，相信自身能提供專業

的信心程度則越弱（吳淑萍，2016）。另外，專業耗竭，意指心理師呈現身

心俱疲的狀態，對於專業工作有相當的無力與低成就感，以致於妨礙了專業

功能的發揮（張美娜，2016），相關研究指出，心理師的年齡越低，其形成

專業耗竭狀態的機率越高（陳愉雅、張高賓，2012；張美娜，2016；Maslach, 

Schaufeli, & Leiter, 2001）。由上述可推論，年齡越低的心理師，較難以透過

自身的專業工作來獲取成就感與信心，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專業層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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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將會大打折扣。 

2. 系統層次：翁家茵（2017）研究發現，年齡越高的心理師，在情緒智力的「社

會互動應用與管理」構面上表現越好。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

一種瞭解個人對於自我及社會互動的認知、覺察、應用和管理情緒之能力

（Emmerling & Golemanm, 2003），其中包含自我情緒認知與瞭解、自我情

緒應用與管理、社會互動認知與瞭解、社會互動應用與管理等四個層面。社

會互動應用與管理涵蓋人際溝通與互動的能力、以及因應外在環境變化之能

力，例如：能在壓力中處之泰然、能與人互動良好、能適時關懷他人的情緒

等（倪薇婷，2008）。由上述可知，年齡越高的心理師，較擁有與他人互動

與溝通的能力，並在環境中應用情緒因應外在壓力的變化，其符合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合作內涵中「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之概念，心理師

在學校場域中具備人際溝通與互動的能力，主動與學校人員建立關係，而達

到與輔導教師的合作。 

 

參、執業年資 

    本研究假設心理師執業年資越深，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度越好。以下分別就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專業層次」、「系統層次」以及「關係層次」上的合作內涵

論述之。 

1. 專業層次：先前已提及專業耗竭之概念與其結果，相關研究亦指出，執業年

資越淺的心理師，其專業耗竭的程度越高（李如玉，2009；陳愉雅、張高賓，

2012），進而影響自身提供輔導教師專業的服務，削弱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

度。李如玉（2009）針對 164 位心理師研究調查發現，比較執業 3 年以上的

心理師，執業 3 年以下者有較高的專業耗竭；陳愉雅與張高賓（2012）以

164 位心理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執業年資在 11 年以上的心理師，專業耗竭

的程度相較於執業年資低於 11 年以下者，程度較低。由於心理師在專業工

作中，自己本身是提供專業服務最重要且基本的工具，若專業耗竭發生而未

能有所覺察與處理，將難以避免地影響自身提供專業服務（黃婷蔚、陳慈樸，

2014），亦難以與輔導教師有效能地合作。另外，吳淑萍（2016）以 25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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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心理師的執業年資越淺，在工作壓力中的「自我專

業懷疑」則越高，當心理師自我專業懷疑程度高，對自身的能力則帶有不確

定性、深怕評估上出錯、對努力之成效有所疑慮，以致於難以提供輔導教師

適切地專業評估，亦限制了與輔導教師的合作。 

2. 系統層次：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外向性，意指社會人際互動能力和特質，以及

外向的程度，其特徵有健談、樂觀、好社交以及活躍（McCrae & Costa, 2003）。

鄭淑靖（2015）以 213 位心理師為研究對象，探究不同執業年資的心理師與

人格特質之間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在五大人格特質的「外向性」程度越

高，心理師的執業年資則越深，顯示越資深的心理師，其對社交活動的參與

可能較高。由上述研究推論，執業年資越深的心理師，在學校工作的場域中，

較易與校內人員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而主動建立良好的關係有助於提

升學校輔導工作效能，促進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刑志彬、許育光，

2014）。 

3. 關係層次：心理師的「情緒勞務」，意指在職場上，與個案、機構行政長官

以及同儕間頻繁互動的過程中，能覺察自己及他人情緒的變化，運用策略轉

換情緒，傳達適當的情緒表現，來符合職業上所要求的任務目標（翁家茵，

2017），翁家茵（2017）針對 208 位心理師研究發現，年資較深的心理師在

情緒勞務的「真誠演出」構面上，知覺程度較高。由上述可知，年資較深的

心理師，較能自然地流露符合工作情境規範的情緒表現，表現出真誠一致的

特質，而此特質符合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中強調「同理性利他」的態度（王

麗斐、杜淑芬，2009），心理師真誠一致地與輔導教師互動，將能促進彼此

跨專業合作。故，年資較深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度會越好。另外，

研究者也以人格特質的角度思考心理師執業年資與合作程度的關係，五大人

格特質中的神經質，意指個人情緒穩定和調適的傾向，如神經質程度較高，

此人較易情緒化、生氣、緊張、沮喪，壓力容忍度低，反之，情緒較穩定、

冷靜和有安全感（McCrae & Costa, 2003）。在鄭淑靖（2015）討論心理師人

格特質的研究中發現，在五大人格的「神經質」程度上，諮商工作年資「1

年以下」最高、「2-5 年」次高、「6 年以上」最低；楊雅超（2012）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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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諮商工作年資的心理師在「神經質」層面上有所差異，工作年資 8 年以

下的心理師其神經質高於 9 年以上。跨專業合作強調對彼此專業的重視，清

晰地了解對方的專業所在、工作範圍，並且持續地互動（林郁倫等人，2014），

因此，年資越資淺的心理師，較難以做好情緒管理與調整、穩定自身情緒，

而在肯定與尊重輔導教師、主動同理對方的需求就會有所困難。 

 

肆、小結 

    回顧並整理國內近年來研究心理師在不同「性別」、「年齡」、以及「執業年

資」下，人格特質、心理狀態或行為表現之期刊或論文，研究者發現，先前研究

之主題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關係層次、專業層次或者系統層次有相關，因

此，經研究者反覆思考、歸納與統整後，本研究假設：（1）在性別方面，女性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顯著高於男性心理師；（2）在年齡方面，年齡越大的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越好；（3）在執業年資方面，執業年資越深的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越好（表 2-3-1）。 

 

表 2-3-1 影響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背景變項之假設 

 性別 年齡 執業年資 

關係層次 女性合作程度較高 － 
年資越深 

合作程度越好 

專業層次 － 
年齡越高 

合作程度越好 

年資越深 

合作程度越好 

系統層次 － 
年齡越高 

合作程度越好 

年資越深 

合作程度越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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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根據研究目的，

研究者回顧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整理，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本章就研究方法

之實施情形，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

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步驟及程序；第五節為資料處理及分析。以下就五個

部分依序論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先前所述之研究動機、研究問題及目的、研究假設，以及相關文

獻探究的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研究理論架構模式圖（圖 3-1-1），以作為本研究

的理論架構： 

 

 

 

 

 

 

 

 

 

圖 3-1-1 本研究理論架構模式 

 
 

 

1. 性別 

2. 年齡 

3. 心理師執業年資 

心理師 

個人背景變項 

（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 

1. 專業層次 

2. 系統層次 

3. 關係層次 

（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 

1. 專業層次 

2. 系統層次 

3. 關係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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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於 105 學年度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領有臨床心理

師或諮商心理師證書，且經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辦理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甄試通過，任職於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國中小心理師，作為本研究之母群

體。透過研究者電話聯繫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得知 105 學年度心理師共

306 名。各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心理師人數以及百分比呈現如下表（表 3-2-1）。 

表 3-2-1  105 學年度各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心理師人數一覽表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合計 

心理師人數 

（含專、兼任心理師） 
139 人 107 人 46 人 14 人 306 人 

分區人數 

佔全國人數之百分比 
45.4% 35.0% 15.0% 4.6%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發出 220 份問卷，總共回收 145 份，刪除無效問卷 20 份，共得有效

問卷 125 份，作為正式資料分析所用。各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心理師樣本以

及百分比呈現如下表（表 3-2-2）。  

表 3-2-2  心理師樣本於各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分佈情形一覽表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合計 

心理師樣本數 35 人 41 人 38 人 11 人 125 人 

分區樣本數 

佔全國人數之百分比 
28.0% 32.8% 30.4% 8.8% 1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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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將針對性別、年齡、以及執業年資，說明正式樣本之分布情形，如表

3-2-3。在性別方面，女性較男性多，男性有 16%，女性則佔了 84%。在年齡方

面，以 5 歲為一個組別，大多分佈在 31-35 歲以及 36-40 歲這 2 個階層，30 歲以

下佔了 17.1%、31-35 歲為 44.7%、36-40 歲為 26.8%、41 歲以上則佔了 11.4%。

最後，在執業年資方面，以 3 年為一個組別，1-3 年以及 4-6 年的執業年資佔了

大多數，1 年以下佔了 7.2%、1-3 年為 39.2%、4-6 年為 34.4%、7-9 年為 11.2% 

、10 年以上則佔了 8.0%。 

 

表 3-2-3  背景變項分佈情形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20 

105 

16.0% 

84.0% 

年齡 

30 歲以下 

31-35 歲 

36-40 歲 

41 歲以上 

21 

55 

33 

14 

17.1% 

44.7% 

26.8% 

11.4% 

執業年資 

1 年以下 

1-3 年 

4-6 年 

7-9 年 

10 年以上 

9 

49 

43 

14 

10 

7.2% 

39.2% 

34.4% 

11.2% 

8.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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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瞭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並檢視心理師

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是否與合作信念有所差異。研究者查閱相關文獻，探究合

適的研究工具，最後將本研究之研究工具訂定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

合作信念量表」，本量表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試者「個人基本資料表」；

第二部分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第三部分為「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合作信念量表」；第四部份為「心理師能力評量表」，以下根據各分量表狀況說

明之： 

 

壹、個人基本資料表 

    此表主要根據研究目的蒐集受試者個人背景資料，內容包含受試者之性別、

年齡、以及心理師執業年資。 

 

貳、「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

作信念量表」 

  為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研究者查找符合本研究目

的之研究工具，發現陳婉真等人（2017）所發展之「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

況與合作期待量表」，是以輔導教師觀點來探究兩者間合作情形的有效量表。因

此，研究者選擇以此量表作為本研究量表發展之理論基礎，接著，透過與指導教

授的討論進行題目的修訂，最後發展成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及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以下分為三個部

分，第一部分整理「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以及其信效

度；第二部分詳述「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

作信念量表」編製過程；第三部分則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心理師與輔導教師

合作現況量表」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的量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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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 

    陳婉真等人（2017）先以國中輔導教師作為研究對象，進行項目分析與探索

性分析，發展成「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The 

Collaboration Situation and Expectation between School Counselor and School 

Psychologist Scale）。此量表包含三個構面，分別為（1）合作支持：評估輔導教

師知覺心理師所提供專業工作上的支持力量，共 6 題；（2）專業協助：評估輔導

教師知覺心理師在輔導工作上的幫助和助益，共 6 題；以及（3）學校融入：評

估輔導教師知覺心理師對於校園環境和學校輔導工作的融入程度，共 5 題。總量

表共計 17 題，由受試者自己評量在與心理師合作時的主觀同意程度，以進行填

答，題目採 Likert 式五點量表，受試者根據每一題的描述勾選對應的選項，選

項有「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計分依次給

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在各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在各分量表之

合作程度越好。題目如下列表格所示（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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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題目內容 

構面 題目內容 

合作支持 

01. 心理師是我的同儕督導 

02. 心理師能提供我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03. 心理師分擔了我的工作壓力 

04. 心理師和我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校其他人 

05. 我與心理師是合作無間的 

06. 心理師能尊重我的專業信念與能力 

專業協助 

07. 心理師有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08. 心理師能促進個案的正向改變 

09. 心理師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學生問題 

10. 心理師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 

11. 心理師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 

12. 心理師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 

學校融入 

13. 心理師能夠融入輔導室 

14. 心理師能夠融入本校的學校文化 

15. 心理師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 

16. 心理師會配合我們輔導室的作法 

17. 心理師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資料來源：陳婉真等人（2017）。「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跨專業合作量表」之編製

研究：輔導教師的觀點。 

    接著，陳婉真等人（2017）欲檢驗此量表之信效度，以國中輔導教師作為研

究對象，發現「合作現況量表」的信度介於.61～.90 之間；「合作期待量表」介

於.74～.87 之間，顯示「合作現況量表」與「合作期待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經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兩量表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0 以上，符

合 Bagozzi 與 Yi（1988）建議之標準，亦即「合作現況量表」與「合作期待量表」

均具有良好的適配程度。 

44



DOI:10.6814/THE.NCCU.MPCG.003.2018.F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最後，在效標關聯效度的部分，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

正相關，研究結果與林郁倫等人（2014）之研究發現一致；與工作壓力呈現顯著

負相關，研究結果趙曉美等人（2006）的假設符合。總體而言，如未來研究欲探

究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跨專業合作現況與期待，此為良好的量表，故研究者欲利

用此量表作為理論基礎，以心理師之觀點，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及

合作信念。 

 

二、「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編製過程 

    本研究利用「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陳婉真等人，

2017）作為理論基礎，發展「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及「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作為合適本研究進行之研究工具。以下依序說明兩個量

表編製的過程： 

1. 首先，研究者將「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所有原輔

導教師觀點之題目，皆修改為心理師觀點，以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如下

表所示（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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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符合心理師觀點之題目內容 

原量表題目內容 修正後之題目內容 

01. 心理師是我的同儕督導 

02. 心理師能提供我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03. 心理師分擔了我的工作壓力 

04. 心理師和我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校 

    其他人 

05. 我與心理師是合作無間的 

06. 心理師能尊重我的專業信念與能力 

01. 我是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 

02. 我能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03. 我分擔了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 

04. 我和輔導教師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 

    校其他人 

05. 我與輔導教師是合作無間的 

06. 我能尊重輔導教師的專業信念與能力 

07. 心理師有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08. 心理師能促進個案的正向改變 

09. 心理師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學生問題 

10. 心理師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 

11. 心理師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 

12. 心理師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 

07. 我有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08. 我能促進個案的正向改變 

09. 我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學生問題 

10. 我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 

11. 我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 

12. 我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 

13. 心理師能夠融入輔導室 

14. 心理師能夠融入本校的學校文化 

15. 心理師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 

16. 心理師會配合我們輔導室的作法 

17. 心理師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13. 我能夠融入輔導室 

14. 我能夠融入本校的學校文化 

15. 我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 

16. 我會配合我們輔導室的作法 

17. 我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2. 接著，依據研究者自身於學校工作之經驗、訪談三名現職於學生輔導中心之

心理師、以及與指導教授反覆的討論與修正，以符合心理師之實務現場情形，

分別在三個分量表中，增加 2、3、2 道題目，分別為第 18 至 24 題（表 3-3-3），

作為本研究之量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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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增加後之量表題目內容 

構面 增加後之題目內容 

合作支持 

01. 我是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 

02. 我能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03. 我分擔了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 

04. 我和輔導教師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校其他人 

05. 我與輔導教師是合作無間的 

06. 我能尊重輔導教師的專業信念與能力 

18. 我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 

19. 我是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可以穩定輔導工作團隊 

專業協助 

07. 我有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08. 我能促進個案的正向改變 

09. 我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學生問題 

10. 我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 

11. 我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 

12. 我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 

20. 我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 

21. 我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 

22. 我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 

學校融入 

13. 我能夠融入輔導室 

14. 我能夠融入本校的學校文化 

15. 我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 

16. 我會配合我們輔導室的作法 

17. 我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23. 我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 

24. 我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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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後，研究者將三個構面重新命名（合作支持調整為關係層次；專業協助調

整為專業層次；學校融入調整為系統層次），以及題目順序重新編排與調整

（依序為專業層次、系統層次以及關係層次），以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

概念。 

    經由上述三個步驟，最終，24 題題目成為本研究調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

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量表內容基礎。 

 

三、「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本研究旨在瞭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研究者係利用

「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陳婉真等人，2017），發展的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工作價值觀量表」兩份量表，

以分別調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以下分別介紹

兩份量表： 

 

（一）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 

  本量表主要由受試者自我評量在校園服務時的實際狀況，題目採 Likert 式

五點量表，受試者根據每一題的描述勾選對應的選項，選項有「非常同意」、「同

意」、「一般」、「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計分依次給予 5 分、4 分、3 分、

2 分、1 分，在各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在各分量表之與輔導教師合作程度越好。

此量表共分三個分量表，內容包括「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共 9 題；「系

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共 7 題；「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共

8 題，總量表共計 24 題。題目如下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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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題目內容 

構面 題目內容 

合作現況： 

專業層次 

01. 我具備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02. 我能夠促成個案的正向改變 

03. 我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個案問題 

04. 我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 

05. 我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 

06. 我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 

07. 我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 

08. 我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 

09. 我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 

合作現況： 

系統層次 

10. 我融入輔導室 

11. 我融入學校的校內文化 

12. 我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如校長、輔導主任、導師等） 

13. 我會配合我們輔導室的作法 

14. 我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15. 我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 

16. 我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 

合作現況： 

關係層次 

17. 我是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 

18. 我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19. 我能分擔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 

20. 我和輔導教師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校其他人 

21. 我與輔導教師是合作無間的 

22. 我能尊重輔導教師的專業信念與能力 

23. 我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 

24. 我是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可以穩定輔導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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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本量表主要由受試者自我評量自己對於心理師校園服務之看法，題目採 

Likert 式五點量表，受試者根據每一題的描述勾選對應的選項，選項有「非常同

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計分依次給予 5 分、4 分、

3 分、2 分、1 分，在各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在各分量表之信念越強烈。此量

表共分三個分量表，內容包括「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共 9 題；「系統

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共 7 題；「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共 8

題，總量表共計 24 題。題目如下表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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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題目內容 

構面 題目內容 

合作信念：

專業層次 

01. 我認為「心理師具有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是重要的 

02. 我認為「心理師能促成個案正向改變」是重要的 

03. 我認為「心理師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學生問題」是重要的 

04. 我認為「心理師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是重要的 

05. 我認為「心理師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是重要的 

06. 我認為「心理師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是重要的 

07. 我認為「心理師協助處理危機事件」是重要的 

08. 我認為「心理師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是重要的 

09. 我認為「心理師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是重要的 

合作信念：

系統層次 

10. 我認為「心理師融入輔導室」是重要的 

11. 我認為「心理師融入學校的校內文化」是重要的 

12. 我認為「心理師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如校長、輔導主任、 

    導師等）」是重要的 

13. 我認為「心理師會配合輔導室的做法」是重要的 

14. 我認為「心理師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是重要的 

15. 我認為「心理師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是重要的 

16. 我認為「心理師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是重要的 

合作信念：

關係層次 

17. 我認為「心理師成為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是重要的 

18. 我認為「心理師能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是重要的 

19. 我認為「心理師分擔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是重要的 

20. 我認為「心理師和輔導教師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校其他人」 

    是重要的 

21. 我認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是合作無間」是重要的 

22. 我認為「心理師能尊重輔導教師的專業信念與能力」是重要的 

23. 我認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是重要的 

24. 我認為「心理師成為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穩定輔導工作團隊」 

    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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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理師能力評量表 

  心理師能力評量表（The Psychologist Competency Rating Scale）係以林家興

與黃佩娟（2013）所發展之心理師能力指標，用來評量心理師教育工作者、臨床

督導、或者個別心理師專業能力的客觀工具（林家興、林旻沛、黃佩娟、胡薇瑄、

江信男，2015）。此量表包含 6 個構面（衡鑑診斷與概念化能力、介入能力、諮

詢能力、研究與評鑑能力、督導能力、管理能力）以及 13 個次構面，共計 61

題，並以熟練程度將選答分為生疏、不熟練、熟練及非常熟練等四個選項，且在

選項旁加註熟練的百分比，生疏（0-25%）、不熟練（26-50%）、熟練（51-75%）、

非常熟練（76-100%），以增加選答的明確性；越熟練代表心理師的專業能力越

好。在信度方面，全量表及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皆大於.93，且在六個分量

表部分，其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數（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也皆分別遠大於 .70 與 .50，顯示此量表模式內在品質

良好；而在效度方面，根據結構方程模型（SEM）考驗量表的建構效度，顯示量

表之六個因素整體模式適配度佳。由上述可知，心理師能力評量表適合作為評量

心理師專業能力發展的客觀工具。 

  在六個構面之中，「介入能力」包含評估個案的能力以及與個案及系統建立

關係的能力：評估個案的能力範圍廣泛，涉及初談評估、處理危機個案、適當地

結案或轉介、適時地介入個案或團體諮商等；與個案及系統建立關係的能力則是

面對不同的對象能夠建立連結、同理個案及系統、跨專業溝通的能力（侯瑀彤，

2014）。根據以上論述，心理師之「介入能力」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及合作信

念，具有相當的關聯性，故研究者選擇以林家興等人（2015）所編製之「心理師

能力評量表」之「介入能力」構面，了解心理師於校園服務中的能力，並作為「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效標

關聯效度，用以衡量本研究發展之量表是否具備有效性。 

  本研究之「心理師能力評量表」量表內容包含「介入技能」以及「介入效能

評估」等兩個分量表，「介入技能」共 8 題，題號為第 1、3、4、5、8、9、11、

13 題；「介入效能評估」共 5 題，題號為第 2、6、7、10、12 題。量表計分方式

係參考林家興等人（2015）所發展之量表計分方式，分為生疏（0-25%）、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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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26-50%）、熟練（51-75%）、非常熟練（76-100%），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填答者在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越代表其於該構念之熟練程度越高，題

目如以下表格所示（表 3-3-6）。 

 

表 3-3-6  「心理師能力評量表」題目內容 

題目內容 

01. 能以有系統的方式進行初談評估 

02. 能評估介入的時機與效能 

03. 能建立與維持諮商架構 

04. 能處理特殊或危機個案 

05. 能提供個別的諮商介入 

06. 能適時運用督導或諮詢以增進介入校能 

07. 能適當地結案或轉介 

08. 能與當事人建立信任的關係 

09. 能提供團體的諮商介入 

10. 能藉由評估治療進展適時修正治療介入 

11. 能與其他服務系統合作處理個案問題 

12. 能撰寫心理諮商或個案報告 

13. 能與不同年齡層（兒童、青少年、成人或老人）當事人諮商 

資料來源：林家興、林旻沛、黃佩娟、胡薇瑄、江信男（2015）。心理師能力評

量表之編製及其信效度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7(1)，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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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及程序 

    本研究旨在瞭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實施程序分為

四個部分，分別為文獻探究、研究工具之選擇及編製、研究對象與問卷調查、資

料整理，詳細說明如下： 

 

壹、文獻探究 

  研究者自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之發展脈絡切入，回顧並整理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相關研究，最後，歸納影響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

之背景變項。研究者將上述文獻蒐集、閱讀後加以整理，確立本研究之研究主題、

研究問題及目的、研究架構，後續針對本研究所要探究之問題編製相關研究工具，

以利進行研究調查與分析。 

 

貳、研究工具之選擇及編製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共計三種，分別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以及「心理師能力評量表」。「心理師與輔導教師

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係根據「輔導教師與心

理師的合作現況與合作期待量表」（陳婉真等人，2017）之理論基礎發展而成，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而「心理師能力評量表」係採用林家興等人（2015）「心理

師能力評量表」之「介入能力」構面，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最後，研究者依據

研究目的之需要，而編製了「個人基本資料表」，以探究研究問題。 

 

參、研究對象與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105 學年度任職於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心理師。研究者

透過指導教授的聯繫，由全國各校之輔導教師或心理師協助發放，將問卷裝至信

封袋，並於填答後以回郵方式寄回，以利後續資料分析。為確保受試者安心填寫，

研究者於問卷填答前亦詳細描述本問卷之研究目的與保密原則，以提升問卷的回

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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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整理 

  研究者於問卷回收後，著手進行資料整理，先將整理後的資料輸入 EXCEL

後進行建檔，刪除作答不完全等不堪用之樣本，再以 SPSS21.0 以及 AMOS 21.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分析，以獲得重要的研究結果，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省思、

討論與建議。 

 

 

第五節 資料處理及分析 

  本研究擬將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整理，先刪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進行編

碼並加以登錄於 EXCEL，再以 SPSS21.0 以及 AMOS 21.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分

析。   

  首先，研究者運用描述性統計來獲得在不同心理師的背景變項（性別、年齡、

心理師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資料結果。再者，

研究者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利用相對應之統計方法來獲得結果，以下分述各

研究假設以及對應之統計分析方法： 

 

研究假設一：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

念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欲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兩量表是否皆具有良好的適配程度，並運

用 Pearson 積差相關檢驗兩量表是否與「心理師能力評量表」具有顯著相關，以

確認兩量表是否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 

 

研究假設二：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欲使用相依樣本 t 考驗檢定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

念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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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三：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心理師執業年資）下，與輔

導教師之合作現況存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欲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檢定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

現況是否存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心理師在年齡、心理師執業年資

等背景變項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是否存有差異，而後進行 Scheffe 事後比

較確認差異何在。 

 

研究假設四：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心理師執業年資）下，與輔

導教師之合作信念存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欲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檢定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

信念是否存有差異；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心理師在年齡、心理師執業年資

等背景變項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是否存有差異，而後進行 Scheffe 事後比

較確認差異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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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內涵；調查心理

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整體概況；以及探究心理師在不同的背景變

項（性別、年齡、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形。根據上述研究目

的，研究者將有效樣本 125 份，採用 SPSS21.0 以及 AMOS 21.0 統計分析軟體進

行分析。本章依照研究目的，共分為三節，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合作信念量表之信效度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部分量表題目之因素負荷量過低（小於.4），因此將相關題目

予以刪除（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06）。最終，不論是「心理

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或者「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專業層

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之題目為 6 題；「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之題目為 5 題；「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之題目為 5 題，共計 16 題。 

 

壹、效度分析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研究者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

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題目是否具有良好的適配程度，以探究心理師

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圖 4-1-1 以及圖 4-1-2 分別為「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結構方程模

型（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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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之結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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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結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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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r、Anderson、Tatham 以及 Black（1995）列舉出基本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以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三種標準，作為結構方程模型適配與否的判斷。以

下就三種標準，討論「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合作信念量表」之結構方程模型適配程度。 

1. 基本模式適配度 

    Hair et al.（1992）認為量表題目之因素負荷量低於.40 太低，表 4-1-1 為「合

作現況量表」以及「合作信念量表」各題目之因素負荷量，合作現況量表題目之

因素負荷量介於 .42～.83 之間，合作信念量表則介於 .41～.68 之間，因此，「合

作現況量表」以及「合作信念量表」皆不低於 Hair et al.（2006）之標準。另外，

Bagozzi 和 Yi（1988）亦建議，檢驗 CFA 之指標包含無負的誤差變異數、誤差

變異數達顯著水準、以及所有標準化係數之絕對值未接近 1。本理論模式無負的

誤差變異數，誤差變異數皆達顯著水準（p < .05），以及無任何的標準化係數接

近 1，符合 Bagozzi 和 Yi 建議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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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量表題目之因素負荷量 

因素 題目 
合作現況 

因素負荷量 

合作信念 

因素負荷量 

專業

層次 

X1. 心理師具備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X2. 心理師能夠促成個案正向改變 

X3. 心理師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個案問題 

X4. 心理師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 

X5. 心理師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 

X6. 心理師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 

.60 

.77 

.71 

.62 

.61 

.54 

.60 

.52 

.67 

.58 

.51 

.59 

系統

層次 

X7. 心理師融入輔導室 

X8. 心理師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 

X9. 心理師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X10.心理師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 

X11.心理師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 

.60 

.58 

.58 

.67 

.57 

.68 

.66 

.47 

.41 

.59 

關係

層次 

X12.心理師是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 

X13.心理師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X14.心理師能分擔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 

X15.心理師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 

X16.心理師是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可以穩定輔導   

    工作團隊 

.63 

.67 

.83 

.42 

.50 

.59 

.51 

.49 

.64 

.54 

 

2. 整體模式適配度 

    余民寧（2006）指出每個指標的決斷標準，當多數指標達到決斷標準時，表

示其理論模式具有良好的整體模式適配度。表 4-1-2 為「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合

作信念量表」在各模式適配度之指標與檢驗結果。第一，檢驗絕對適配指標，兩

個量表的RMSEA值皆為 .07，符合小於 .08的良好適配，以及RMR值分別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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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035，符合小於 .05 的標準。第二，檢驗相對適配指標，兩個量表的 CFI

值為 .91 與 .90，IFI 值為 .91 與 .90，Hu 和 Bentler（1999）的研究指出，上述

指標若大於 .90，代表整體適配度佳，結果顯示兩量表之指標皆符合大於 .90 的

標準。最後，檢驗精簡適配指標，兩個量表的 PCFI 值為 .77 與 .75，PNFI 值為 .66

與 .63，Mulaik、James、Van Alstine、Bennett、Lind 和 Stilwell（1989）提出大

於 .50 的門檻，上述數值皆符合此標準。 

表 4-1-2  模式適配度之指標與檢驗 

適配度指標 理想數值 合作現況 合作信念 適配度檢核 

絕對適配指標     

RMSEA 

<.05（優良） 

<.08（良好） 

<.10（普通） 

.07 .07 良好 

RMR <.05 .02 .035 是 

相對適配指標     

CFI >.90 .91 .90 是 

IFI >.90 .91 .90 是 

精簡適配指標     

PCFI >.50 .77 .75 是 

PNFI >.50 .66 .63 是 

 

3.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就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而言，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意指所

有測量變項信度的組成，若組成信度越高，其量表題目之內部一致性越高，越能

測量出潛在的構念。Bagozzi 和 Yi（1988）、Fornell 和 Larcker（1981）以及 Sorebo、

Christensen 和 Eikebrokk（2004）對於 CR 的建議值為 .60 以上。表 5-1-1 為兩量

表不同層次之組合信度，由表可知，合作現況量表之 CR 值介於 .75～ .8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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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信念量表之之 CR 值介於 .69～ .75 之間，均符合上述之標準（.60）。 

表 4-1-3 兩量表不同層次之組合信度 

 合作現況量表 合作信念量表 

專業層次 .81 .75 

系統層次 .74 .70 

關係層次 .75 .69 

 

    綜合以上論述，「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合作信念量表」，不論在基本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或者模式內在結構

適配度，皆顯示理論模式適配良好，本研究之研究假設獲得支持。 

 

二、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本研究以「心理師能力評量表」（林家興等人，2015）之「介入能力」構面，

作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之效標。研究者分別檢驗「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合作信念量表」與效標之相關

程度，以衡量本研究發展之量表是否具備有效性。其檢驗結果如表 4-1-6： 

 

表 4-1-4 「合作現況量表」、「合作信念量表」與「介入能力」之相關 

 

合作現況量表 合作信念量表 

專業

層次 

系統

層次 

關係

層次 

總量

表 

專業

層次 

系統

層次 

關係

層次 

總量

表 

介入 

能力 
.60** .45** .40** .56** .21* .29** .19* .26** 

* p < .05; ** p < .01 

 

    在合作現況量表方面，介入能力與專業層次之相關係數為 .60、系統層次

為 .45、關係層次為 .40、總量表為 .56，皆呈現顯著的中度正相關。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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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之介入能力越佳，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也越好；且介入能力於三個構面

中，與專業層次之相關最高，系統層次次之，關係層次最低。 

    在合作信念量表方面，介入能力與專業層次之相關係數為 .21、系統層次

為 .29、關係層次為 .19、總量表為 .26，皆呈現顯著的低度正相關。由此可知，

心理師之介入能力越佳，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也越好，亦即，心理師於校園服

務中的能力越佳，自身認為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也會越高。 

 

貳、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兩量表之信度分析與考驗，結果

如表 4-1-7。在合作現況量表中，三個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專業層

次 .80、系統層次 .74、關係層次 .73，總量表為 .88；在合作信念量表中，三個

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專業層次 .74、系統層次 .70、關係層次 .70，

總量表為 .86。Nunnally（1978）建議將 α=.70，作為最低可接受值；Devellis（1991）

指出對於信度之標準，低於.60 為不能接受、.60～.65 不理想、.65～.70 為最低程

度的可接受範圍、.70～.80 是可接受的、.80～.90 為非常好，由分析結果可知，

兩量表之分量表均在 .70 以上，皆為可接受之信度範圍，且兩量表之總量表皆具

有良好的信度標準（ .88 以及 .86）。整體而言，兩量表皆具有可接受的信度。 

 

表 4-1-5 合作現況量表與合作信念量表的信度分析 

 合作現況量表 合作信念量表 

專業層次 .80 .74 

系統層次 .74 .70 

關係層次 

總量表 

.73 

.88 

.7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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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本研究發展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

合作信念量表」，經效度與信度檢驗分析，皆具有信效度；另外，兩量表與「心

理師能力評量表」（林家興，2015）之「介入能力」構面具有相關性，可見亦具

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之研究假設成立，「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可作為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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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整體概況 

    本節運用本研究發展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相依樣本 t

檢定等統計方式，探究本研究樣本中，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

整體概況。 

 

壹、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 

 

    本研究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

現況分為「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以及「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等三個構面，題目採 Likert 式五點量表，

受試者根據每一題的描述勾選對應的選項，選項有「非常同意」、「同意」、「一般」、

「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計分依次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在各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在各分量表之合作程度越好。  

    本研究以 125 位心理師為研究樣本，分析受試者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

況量表得分之平均數（M）以及標準差（SD），以呈現出合作現況。 

 

表 4-2-1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之整體得分 

構面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專業層次 125 3.17 5.00 4.19 .39 

系統層次 125 3.00 5.00 3.94 .43 

關係層次 125 2.20 5.00 3.81 .51 

總量表 125 3.19 4.94 3.99 .38 

 

    表 4-2-1 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之整體得分，分析結果可知，專

業層次得分介於 3.17～5.00 之間、系統層次介於 3.00～5.00 之間、關係層次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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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00 之間、總量表得分介於 3.19～4.94 之間。各層次之平均數依序為專業

層次 4.19、系統層次 3.94、關係層次 3.81，皆高於中間值（3 分），介於「同意」

至「非常同意」之間；總量表之平均數為 3.99，亦高於中間值（3 分）。進一步

對三個層次之得分平均數進行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repeated measures）以比較三者間的差異，並以Scheffe事後比較法確認差異何在。

結果顯示，在 99.9%信心水準下，有達到顯著水準（F=60.43，p<.001）；經事後

比較得知，兩兩皆有達到顯著水準，且三者得分平均數的高低是以專業層次、系

統層次、關係層次依序排列，如下表 4-2-3。 

 

表 4-2-2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三個層次之差異比較 

構面 M SD Ｆ p 事後比較 

專業層次 4.19 .39 

60.43 .000*** 
1. 專業層次＞系統層次 

2. 系統層次＞關係層次 
系統層次 3.94 .43 

關係層次 3.81 .51 

N=125; *** p < .001 

 

    由此可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度中間偏高，且合作現況之內涵，專

業層次最高、系統層次次之、最後為關係層次，顯示心理師較以提供專業協助，

作為與輔導教師合作之方式，此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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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之各題得分 

構面 題項 M SD 

專業

層次 

X1. 我具備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X2. 我能夠促成個案正向改變 

X3. 我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個案問題 

X4. 我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 

X5. 我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 

X6. 我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 

4.06 

4.08 

4.25 

4.40 

4.18 

4.16 

.56 

.53 

.47 

.58 

.56 

.59 

系統

層次 

X7. 我能夠融入輔導室 

X8. 我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 

X9. 我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X10.我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 

X11.我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 

3.58 

3.95 

4.10 

4.00 

4.06 

.69 

.71 

.55 

.55 

.55 

關係

層次 

X12.我是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 

X13.我能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X14.我分擔了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 

X15.我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 

X16.我是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可以穩定輔導   

    工作團隊 

3.83 

3.93 

3.71 

3.50 

4.06 

 

.69 

.65 

.78 

.90 

.61 

 

 

    表 4-2-3 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之各題得分，得分最高之題目為

X4「心理師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M=4.40）；得分最低的題目則是 X15「心

理師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M=3.5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X15 相較

於其他題目，其標準差（SD）數值較大（SD=.90），由此可見，每位受試者認為

自身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的情形落差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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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 

    本研究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

信念分為「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以及「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等三個構面，題目採 Likert 式五點量表，

受試者根據每一題的描述勾選對應的選項，選項有「非常同意」、「同意」、「一般」、

「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計分依次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在各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在各分量表之合作信念程度越強烈。  

    本研究以 125 位心理師為研究樣本，分析受試者在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

信念量表得分之平均數（M）以及標準差（SD），以呈現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 

合作信念。 

 

表 4-2-4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整體得分 

構面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專業層次 125 3.50 5.00 4.48 .35 

系統層次 125 3.40 5.00 4.18 .39 

關係層次 125 2.60 5.00 3.80 .50 

總量表 125 3.56 5.00 4.17 .35 

 

    表 4-2-4 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整體得分，分析結果可知，專

業層次得分介於 3.50～5.00 之間、系統層次介於 3.40～5.00 之間、關係層次介於

2.60～5.00 之間、總量表得分介於 3.56～5.00 之間。各層次之平均數依序為專業

層次 4.48、系統層次 4.18、關係層次 3.80，皆高於中間值（3 分），介於「同意」

至「非常同意」之間；總量表之平均數為 4.17，亦高於中間值（3 分）。進一步

對三個層次之得分平均數進行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repeated measures）以比較三者間的差異，並以Scheffe事後比較法確認差異何在。

結果顯示，在 99.9%信心水準下，有達到顯著水準（F=193.96，p<.001）；經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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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得知，兩兩皆有達到顯著水準，且三者得分平均數的高低是以專業層次、系

統層次、關係層次依序排列（表 4-2-5）。不過，由於資料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

定，研究者嘗試對原始分數進行開根號、對數、倒數等轉換，然均無法符合同質

性檢定，故，此為不符合同質性假定下的分析結果，對分析結果的解讀，宜更加

保守謹慎對待。 

 

表 4-2-5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三個層次之差異比較 

構面 M SD Ｆ p 事後比較 

專業層次 4.48 .35 

193.96 .000*** 
1. 專業層次＞系統層次 

2. 系統層次＞關係層次 
系統層次 4.18 .39 

關係層次 3.80 .50 

N=125; *** p < .001 

 

    由此可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之強烈程度為偏高，且合作信念之重

視程度，專業層次最高、系統層次次之、最後為關係層次，顯示心理師較重視以

提供專業的協助來與輔導教師合作，此符合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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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各題得分 

構面 題項 M SD 

專業

層次 

X1. 我認為「心理師具備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是重要的 

X2. 我認為「心理師能夠促成個案正向改變」是重要的 

X3. 我認為「心理師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個案問題」是重要的 

X4. 我認為「心理師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是重要的 

X5. 我認為「心理師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 

    是重要的 

X6. 我認為「心理師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是重要的 

4.62 

4.18 

4.54 

4.34 

4.51 

 

4.66 

.50 

.58 

.52 

.54 

.52 

 

.47 

系統

層次 

X7. 我認為「心理師融入輔導室」是重要的 

X8. 我認為「心理師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是重要的 

X9. 我認為「心理師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是重要的 

X10.我認為「心理師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 

    是重要的 

X11.我認為「心理師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是重要的 

4.26 

4.34 

4.36 

3.58 

 

4.34 

.54 

.49 

.59 

.71 

 

.57 

關係

層次 

X12.我認為「心理師是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是重要的 

X13.我認為「心理師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是重 

    要的 

X14.我認為「心理師能分擔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是重要的 

X15.我認為「心理師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是重要的 

X16.我認為「心理師是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可以穩定輔導   

    工作團隊」是重要的 

3.51 

3.81 

 

3.22 

4.14 

4.33 

 

.77 

.77 

 

.85 

.70 

.60 

 

    表 4-2-6 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各題得分，得分最高之題目為

X6「我認為心理師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是重要的」（M=4.66）；得分最低的

題目則是 X14「我認為心理師能分擔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是重要的」（M=3.2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X14 相較於其他題目，其標準差（SD）數值較大（SD=.85），

由此可見，每位受試者認為自身需要分擔輔導教師工作壓力的重要性，落差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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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差異情形 

 

    研究者運用自編「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合作信念量表」，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以及

合作信念是否有顯著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3-7。 

 

表 4-3-7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差異情形 

 合作現況 合作信念 
t  p 差異比較 

 M SD M SD 

專業層次 4.19 .39 4.48 .35 9.22 .000*** 信念＞現況 

系統層次 3.94 .43 4.18 .39 6.95 .000*** 信念＞現況 

關係層次 

總量表 

3.81 

3.99 

.51 

.38 

3.80 

4.17 

.50 

.35 

.10 

6.71 

 .917 

.000*** 

信念=現況 

信念＞現況 

N=125; *** p < .001 

 

    整體而言，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總量表分數顯著高於合作現況之總量

表分數（t= 6.71，p<.001）。依照不同層次來看，合作信念在專業層次（t= 9.22，

p<.001）與系統層次（t= 6.95，p<.001）下，分數顯著高於合作現況；然而，合

作信念在關係層次下，與合作現況並未有顯著差異。由上述可知，本研究之研究

假設「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且心理

師與輔導教師在專業層次以及系統層次上，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有差異；在關

係層次上，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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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形 

  

   本節運用本研究發展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

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是否存有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

心理師在不同「年齡」以及「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

念是否存有差異。 

 

壹、性別 

    由於本研究的男性樣本只有 20 名，故先以變異數同質性分析考驗男、女樣

本在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得分的變異數是否有差異，結果顯示並無差異，表示

接下來的分析結果具有意義性，數據可使用。表 4-3-1 以及表 4-3-2 分別為心理

師在不同性別下，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差異情形。 

 

表 4-3-1 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之差異情形 

構面 性別 n M SD t 

專業層次 
男 

女 
20 

105 

4.31 

4.17 

.45 

.38 
-1.49 

系統層次 
男 

女 
20 

105 

3.90 

3.95 

.47 

.42 
.46 

關係層次 
男 

女 
20 

105 

3.79 

3.81 

.62 

.49 
.17 

總量表 
男 

女 
20 

105 

4.02 

3.99 

.44 

.3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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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之差異情形 

構面 性別 n M SD t 

專業層次 
男 

女 
20 

105 

4.47 

4.53 

.42 

.33 
-.69 

系統層次 
男 

女 
20 

105 

4.21 

4.17 

.40 

.39 
-.43 

關係層次 
男 

女 
20 

105 

3.83 

3.80 

.54 

.50 
-.25 

總量表 
男 

女 
20 

105 

4.21 

4.16 

.37 

.35 
-.52 

 

    就合作現況而言，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的專業層次、系統層次、關係層次、

以及總量表，都沒有達到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心理師在不同性

別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存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就合作信念而言，心

理師在不同性別下的專業層次、系統層次、關係層次、以及總量表，亦都沒有達

到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與輔導教師之

合作信念存有顯著差異」亦未獲得支持。 

 

 

 

 

 

貳、年齡 

    本研究欲探究心理師在不同年齡下，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差異

情形。研究者將心理師依年齡分為 30 歲以下、31-35 歲、36-40 歲、以及 41 歲

以上，共四組，接著，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四組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並以

Scheffe 事後比較法確認差異何在，分析結果如表 4-3-3 以及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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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心理師在不同年齡之下，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之差異情形 

 年齡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專業

層次 

30 歲以下 21 3.94 .35 

3.77 .013* 

1. 31-35 歲>30

歲以下 

2. 36-40 歲>30

歲以下 

31-35 歲 55 4.23 .39 

36-40 歲 33 4.28 .39 

41 歲以上 14 4.21 .35 

系統

層次 

30 歲以下 21 3.72 .37 

2.53  .060 N 
31-35 歲 55 3.97 .46 

36-40 歲 33 3.98 .43 

41 歲以上 14 4.09 .31 

關係

層次 

30 歲以下 21 3.43 .58 

5.16 .002** 

1. 31-35 歲>30

歲以下 

2. 36-40 歲>30

歲以下 

31-35 歲 55 3.87 .51 

36-40 歲 33 3.93 .40 

41 歲以上 14 3.83 .46 

總量

表 

30 歲以下 21 3.71 .36 

4.99 .003** 

1. 31-35 歲>30

歲以下 

2. 36-40 歲>30

歲以下 

31-35 歲 55 4.04 .38 

36-40 歲 33 4.08 .36 

41 歲以上 14 4.05 .34 

* p < .05; ** p < .01 

 

 

表 4-3-4 心理師在不同年齡之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之差異情形 

 年齡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專業

層次 

30 歲以下 21 4.42 .31 

.87 .460 N 
31-35 歲 55 4.52 .34 

36-40 歲 33 4.49 .38 

41 歲以上 14 4.38 .34 

系統

層次 

30 歲以下 21 4.06 .32 

.92 .434 N 31-35 歲 55 4.21 .40 

36-40 歲 33 4.2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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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歲以上 14 4.14 .35 

 年齡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關係

層次 

30 歲以下 21 3.61 .46 

1.21 .308 N 
31-35 歲 55 3.84 .50 

36-40 歲 33 3.83 .50 

41 歲以上 14 3.83 .59 

總量

表 

30 歲以下 21 4.05 .28 

1.17 .326 N 
31-35 歲 55 4.21 .35 

36-40 歲 33 4.20 .38 

41 歲以上 14 4.13 .39 

 

    在合作現況方面，專業層次（F=3.77，p<.05）、關係層次（F=5.16，p<.01）、

以及總量表（F=4.99，p<.01）皆達到顯著水準，且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在

專業層次、關係層次、以及總量表上，「31-35 歲」以及「36-40 歲」的得分皆顯

著高於「30 歲以下」。然而，系統層次並未達到顯著水準。在合作信念方面，在

95%信心水準下，不論是專業層次、系統層次、關係層次、或者總量表，皆未達

到顯著水準。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心理師在不同年齡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

況存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且根據研究結果，「31-35 歲」以及「36-40 歲」得

分顯著高於「30 歲以下」；研究假設「心理師在不同年齡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

信念存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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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業年資 

    本研究欲探究心理師在不同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

差異情形。研究者將心理師依執業年資分為 1 年以下、1-3 年、4-6 年、7-9 年、

以及 10 年以上，共五組，接著，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五組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並以 LSD 事後比較法確認差異何在，分析結果如表 4-3-5 以及表 4-3-6。 

 

表 4-3-5 心理師在不同執業年資之下，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之差異情形 

 執業年資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專業

層次 

1 年以下 9 3.91 .43 

3.52 .009** 
4-6 年、7-9 年>1 年

以下、1-3 年 

1-3 年 49 4.09 .40 

4-6 年 43 4.30 .37 

7-9 年 14 4.32 .30 

10 年以上 10 4.25 .34 

系統

層次 

1 年以下 9 3.78 .51 

1.56 .189 N 

1-3 年 49 3.86 .43 

4-6 年 43 4.00 .43 

7-9 年 14 4.09 .39 

10 年以上 10 4.04 .34 

關係

層次 

1 年以下 9 3.78 .49 

2.50 .046* 4-6 年>1-3 年 

1-3 年 49 3.64 .59 

4-6 年 43 3.93 .43 

7-9 年 14 3.90 .38 

10 年以上 10 3.98 .38 

總量

表 

1 年以下 9 3.83 .44 

3.05 .020* 
4-6 年、7-9 年> 

1-3 年 

1-3 年 49 3.88 .40 

4-6 年 43 4.09 .36 

7-9 年 14 4.12 .28 

10 年以上 10 4.10 .28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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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心理師在不同執業年資之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之差異情形 

 執業年資 n M SD F p 事後比較 

專業

層次 

1 年以下 9 4.48 .26 

1.03 .392 N 

1-3 年 49 4.50 .37 

4-6 年 43 4.48 .35 

7-9 年 14 4.52 .35 

10 年以上 10 4.27 .22 

系統

層次 

1 年以下 9 4.13 .48 

1.15 .335 N 

1-3 年 49 4.20 .42 

4-6 年 43 4.15 .38 

7-9 年 14 4.33 .32 

10 年以上 10 4.00 .30 

關係

層次 

1 年以下 9 3.87 .60 

.05 .994 N 

1-3 年 49 3.80 .54 

4-6 年 43 3.81 .49 

7-9 年 14 3.80 .44 

10 年以上 10 3.76 .37 

總量

表 

1 年以下 9 4.18 .42 

.57 .683 N 

1-3 年 49 4.19 .37 

4-6 年 43 4.17 .35 

7-9 年 14 4.24 .30 

10 年以上 10 4.03 .27 

 

    在合作現況方面，專業層次（F=3.52，p<.01）、關係層次（F=2.50，p<.05）、

以及總量表（F=3.05，p<.05）皆達到顯著水準，進一步以 LSD 事後比較法得知，

在專業層次上，「4-6 年」以及「7-9 年」得分顯著高於「1 年以下」以及「1-3

年」；在關係層次上，「4-6 年」得分顯著高於「1-3 年」；在總量表分數上，「4-6

年」以及「7-9 年」得分顯著高於「1-3 年」。在合作信念方面，在 95%信心水準

下，不論是專業層次、系統層次、關係層次、或者總量表，皆未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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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心理師在不同的執業年資下，與輔導教

師之合作現況存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進一步討論差異之內涵，根據研究結果，

於不同層次下的合作情形，其分析結果有些微的差異，然整體而言，執業年資較

深的組別，皆顯著高於執業年資較淺的組別。另外，研究假設「心理師在不同年

齡下，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存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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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依照研究結果，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就「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

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之編製結果進行討論；第二節討論

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整體概況；第三節則針對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差異之結

果進行討論。 

 

第一節 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合作信念量表 

    本研究發展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

合作信念量表」，經研究結果發現部分量表題目之因素負荷量低於 Hair et al.

（2006）的標準（小於 .40），因此將相關題目予以刪除。研究結果最終，不論

是「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或是「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專業層次」之題目為 6 題；「系統層次」之題目為 5 題；「關係層次」之題目為

5 題，共計 16 題。 

    研究者依序將兩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效標關聯效度之分析、以及信度

分析，以確保兩量表因素結構之可靠性與穩定性。研究結果可知，「心理師與輔

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皆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本研究之研究假設成立。以下就兩量表之效度分析、信度分析、以及量表

之內涵分別進行討論。 

 

壹、效度分析 

    本研究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及效標關聯效度之分析，來考驗兩量表之效度

情形。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方面，第一，檢驗基本適配度，結果發現，本理論模式符

合 Bagozzi 和 Yi（1988）之建議標準；以及兩量表題目之因素負荷量皆不低於 .40 

（Hair et al., 1992），因此，兩量表皆具有可接受的基本模式適配度。第二，檢驗

整體模式適配度，結果顯示所選指標均達檢驗標準（余民寧，2006），說明兩量

80



DOI:10.6814/THE.NCCU.MPCG.003.2018.F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表之建構為良好的適配情形。第三，檢驗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兩量表之組合信

度分別介於 .75～ .81 之間以及 .69～ .75 之間，均符合 .60 以上的標準（Bagozzi 

& Yi, 1988, Fornell & Larcker, 1981, Sorebo et al., 2004），屬於理想的內部模式適

配度。另外，考驗兩量表與效標量表「心理師能力評量表－介入能力」間的相關

程度，檢驗結果顯示，兩量表與效標量表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由此可知，兩量

表皆具有效標關聯效度。 

    綜合上述統計分析考驗「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合作信念量表」之效度，結

果顯示兩量表的效度均表現良好。 

 

貳、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作為兩量表之信度分析與考驗，研

究結果發現，在合作現況量表中，三個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專業層

次 .80、系統層次 .74、關係層次 .73，總量表為 .88；在合作信念量表中，三個

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專業層次 .74、系統層次 .70、關係層次 .70，

總量表為 .86。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均達 .70 以上，表

示各構面的內部一致性表現不錯，而總量表信度表現達 .80 以上，符合良好的量

表 α 值範圍（Devellis, 1991）。整體而言，兩量表之信度表現良好，是具穩定性

和可靠性的測量工具。 

 

參、量表內涵 

  本研究運用自編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

教師合作信念量表」，分別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心理師對於

自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其中，兩量表之內涵皆涵蓋三大層次：「專業層次

－專業的提供與協助」、「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以及「關係層次

－情感的支持與連結」。以下針對三個層次內涵進行討論。 

 

 

 

81



DOI:10.6814/THE.NCCU.MPCG.003.2018.F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一、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 

    專業層次，係指心理師會提供自身的諮商專業能力來與輔導教師合作。不論

是心理師對於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看法（鄭如安、葉宣瑩，2011），或者輔導教師

認為與心理師合作之現況（王麗斐、杜淑芬，2009），相關文獻皆指出心理師提

供專業協助的重要性。專業層次之內涵涉及到心理師「直接提供專業服務」以及

「間接提供專業協助」。直接提供專業服務，例如：X2「我能夠促成個案正向改

變」、X4「我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等題項，是指心理師直接接觸到學生，提

供輔導教師不足的諮商專業能力（林家興、洪雅琴，2002）；間接提供專業協助，

例如：X1「我具備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X3「我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個案問題」

等題項，則是心理師將自己定位在提供諮詢的角色，視自己為輔導教師的督導（陳

思瑜，2015）。 

    由上述可知，專業層次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重要內涵，且內涵涉及到

心理師運用直接提供專業服務以及間接提供專業協助，來與輔導教師合作。 

 

二、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系統層次，係指心理師會融入學校團隊來與輔導教師合作。當心理師無法被

校內的教師所接受，或心理師無法解決被排拒在外的狀態時，心理健康工作是毫

無成效的（Robert, 1971），因此，融入學校團隊是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重

要內涵。系統層次涉及到兩個重點。第一、心理師調整自身主觀的想法來符合學

校的期待，例如：X10「我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此結果呼應

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之研究訪談結果。第二、心理師融入學校團隊的主動行

為，例如：X8「我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此結果與刑志彬與許育光（2014）

之研究相同。 

    由上述可知，系統層次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重要內涵，且內涵涵蓋心

理師調整自身主觀的想法來符合學校的期待，以及融入學校團隊的主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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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 

    關係層次，係指心理師會與輔導教師建立情感支持與連結的合作關係。其內

涵涉及到兩個重點。第一、關係層次的內涵指向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關係中的

「一體感」（林郁倫等人，2014；侯瑀彤，2015），例如：X15「我會與輔導教師

討論工作分配」、X16「我是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可以穩定輔導工作團隊」等

題項，意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是生命共同體，將彼此視為共同學習者，透過溝通、

分享，達到一致性的目標。第二、關係層次的內涵亦顯示出心理師對輔導教師「情

感支持」的重要性（林怡光，2016；陳思瑜，2015），例如：X13「我能提供輔

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意指心理師會照顧並同理輔導教師的情緒。 

    由上述可知，關係層次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重要內涵，且題目內涵涉

及到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一體感以及情感支持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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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整體概況 

  本研究運用「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

作信念量表」，針對 125 位心理師進行施測，再利用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以及相依樣本 t 檢定的方式，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合作信念、

以及兩者的差異。本節將針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整體概況

進行討論。 

 

壹、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 

 

一、合作程度中間偏高 

    研究結果顯示，在合作現況量表中，總量表之得分平均數為 3.99 分，介於

「一般」至「同意」的程度，也就是說，目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情形位於

中上的程度。研究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是由於 2014 年通過「學生輔導法」後，

法規明確界定心理師於三級輔導架構下的工作內涵，使得心理師更能清晰地瞭解

自身如何與輔導教師分工以及合作。 

    另外，之前的研究較著重在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內涵以及合作帶來的助

益，然並未提到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情形。本研究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

作程度量化，說明目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情形，此為不同於先前研究之

處。 

二、合作現況三個層次之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在合作現況量表中，心理師在專業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高

於關係層次，也就是說，相較於給予輔導教師情緒支持，心理師同意自身較多以

提供專業能力來協助學校輔導工作。此結果與林郁倫等人（2014）、趙文滔與陳

德茂（2017）採取「以輔導教師觀點」之研究結果不同，其研究發現，輔導教師

認為同理、信任與情感支持是促進彼此跨專業合作的重要關鍵能力，然而，本研

究結果顯示心理師認為自身與輔導教師合作時，仍可能將自己的定位為專業提供

的角色－與輔導教師的情感連結較薄弱；而非同儕支持的角色－與輔導教師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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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連結較深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心理師認為自身在學校待的時間不長，為

一「外來」的角色，因此，心理師傾向將自己視為提供諮詢的專業角色，並尊重

輔導教師原先擁有的優勢。 

 

貳、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 

 

一、合作信念程度偏高 

    研究結果顯示，在合作信念量表中，專業層次、系統層次以及總量表之得分

平均數分別為 4.48、4.18、以及 4.17 分，介於「同意」至「非常同意」的程度；

關係層次之得分平均數為 3.80 分，介於「一般」至「同意」的程度。也就是說，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信念程度偏高，且認同自身為「專業提供者」、「系統合

作者」、以及「情緒支持者」的角色。 

    儘管有許多研究論述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內涵、促進彼此合作之要素、

以及合作帶來的助益，然而，目前尚無任何一篇研究歸納心理師對於自身角色的

期待，因此，本研究試圖說明心理師自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並以量化的方

式呈現，此為不同於先前研究之處。 

二、合作信念三個層次之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在合作信念量表中，系統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高於關係層

次，也就是說，相較於重視與輔導教師的關係，在協助學校輔導工作時，心理師

認為系統合作是更加重要的。此結果不同於陳婉真等人（2017）採取「以輔導教

師觀點」之研究，該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學校融入」，輔導教師更期待心理

師提供「合作支持」。究其落差之原因，可能是因為雙方對於心理師角色功能的

認知不同而致。以心理師的角度而言，心理師期待能透過系統合作來全面性地了

解學生的情況；以輔導教師的角度而言，輔導教師期待心理師能藉由提供情緒支

持來與自己合作。 

    另外，根據研究結果，心理師在專業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高於關係層次，

也就是說，心理師優先期待以「專業提供者」來與輔導教師合作，反而比較沒有

期待以「情緒支持者」作為與輔導教師合作的角色。先前研究普遍凸顯心理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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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專業協助的重要性（刑志彬，2009；陳錦如，2007），然而，心理師對於

關係層次的看法卻乏人問津，因此，本研究結果除了說明心理師對於自身提供輔

導教師專業協助以及情感支持的看法，亦比較兩者間的差異情形。 

 

參、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差異比較 

一、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 

    在專業層次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顯著高於合作現況，也就是說，

相較於心理師目前提供輔導教師專業協助，心理師期待自身能更多地展現專業能

力。本研究結果與刑志彬和許育光（2014）之論述相近，該研究指出，面對現有

的學校輔導體制，心理師期待與輔導教師有更清楚的專業分工以展現自身專業能

力。 

二、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融入與歸屬 

    在系統層次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顯著高於合作現況，也就是說，

相較於目前與學校系統合作的現況，心理師期待自身能更多融入學校、與校內人

員建立良好關係，來與輔導教師合作。本研究結果與趙文滔和陳德茂（2017）採

取「以輔導教師觀點」之研究結果相同，該研究指出，輔導教師認為加強交流與

資訊整合將有助於自身與心理師的跨專業合作。 

三、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 

    在關係層次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以及合作現況無顯著差異，也

就是說，相較於目前與輔導教師相互平等的關係與彼此同理的合作情形，心理師

並沒有期待提供輔導教師更多的情感支持與連結。此結果不同於陳婉真等人

（2017）採取「以輔導教師觀點」之研究結果，比較本研究與該研究之差異，可

能是不同專業角色對於心理師的期待有所落差而致，更進一步來說，相較於重視

情感支持，心理師或許更期待自身能提供專業能力，來與輔導教師的合作。 

 

  綜合以上論述，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在專業層次

以及系統層次上，顯著高於合作現況；而在關係層次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

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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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分析 

 

壹、性別 

    根據研究結果，不論是合作現況量表或者合作信念量表，心理師在不同性別

下的專業層次、系統層次、關係層次、以及總量表，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也就

是說，不論是男性心理師或是女性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程度沒有不同。此結

果與先前研究之假設不符（鄭淑靖，2015；羅雅茹，2014）：鄭淑靖（2015）研

究發現，女性心理師的友善性分數顯著高於男性心理師；羅雅茹（2014）研究指

出，男性心理師的共依附特質顯著高於女性心理師。研究者據上述研究推論，女

性心理師較能透過穩定地情感支持與彼此連結，因此，女性心理師在關係層次的

合作程度高於男性心理師。然而，研究者究其不符之原因，可能的原因為上述研

究之研究對象為大學諮商中心或者私人開業的心理師，男女人格特質之差異較顯

著，而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心理師，可能須擁有親切、和善而溫暖的態度來與

學生建立關係，故人格特質可能較類似，因此，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並無不同。 

 

貳、年齡 

  根據研究結果，不同年齡的心理師，在專業層次、關係層次、以及總量表中，

皆達到顯著水準，且「31-35 歲」以及「36-40 歲」的得分皆高於「30 歲以下」。

由上述可知，心理師年齡越大，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度越好。就專業層次而言，

年齡越低的心理師，較難以透過自身的專業工作來獲取成就感與信心，甚至會懷

疑自己的專業能力是否能夠協助輔導教師或者學校輔導系統，心理師與輔導教師

的合作即可能大打折扣（陳愉雅、張高賓，2012；張美娜，2016；Maslach et al., 

2001）；反觀年齡越大的心理師，越能相信自己能給予輔導教師專業的協助（吳

淑萍，2016；林書勤，2011），在與輔導教師合作時，較可能展現自己的專業角

色，來補足輔導教師認為自己專業能力不足之處（田秀蘭等人，2000）。就關係

層次而言，年齡越大的心理師，掌握情緒的能力越佳，越能適時關懷他人的情緒

（倪薇婷，2008），因此，與輔導教師合作時，或許較能夠提供情感的支持與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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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適時地照顧輔導教師的情緒，並塑造平等、彼此融入的合作關係（林郁倫等

人，2014）。 

 

參、執業年資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執業年資的心理師，在專業層次、關係層次、以及總量

表，皆達到顯著水準，且經事後比較後歸納，執業年資較深的組別，顯著高於執

業年資較淺的組別。由上述可知，心理師的執業年資越深，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

度越好。根據過去對於不同執業年資心理師與人格特質相關之研究，執業年資越

深的心理師，較能夠自然地流露出符合工作情境規範的情緒表現，展現出真誠一

致的特質（翁家茵，2017），在與輔導教師合作時，或許更能給予輔導教師同理

與接納的一體態度，來促進彼此的合作關係，而在講求關係的學校場域中，又更

加凸顯了此一特質的重要性。另外，執業年資越深的心理師，形成專業耗竭的機

率較低（陳愉雅、張高賓，2012；張美娜，2016；Maslach et al., 2001），較不會

影響自身提供專業的服務，在與輔導教師合作時，或許更能穩定地處理學校較複

雜的個案，以及提供輔導教師、家長或導師諮詢等專業服務。 

  探究其原因，執業年資越深心理師，可能較能提供輔導教師穩定而有效能的

專業協助，加上清晰地瞭解輔導教師的需要、學校場域的限制與困境，因此，心

理師的執業年資越深，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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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透過自編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以及

瞭解心理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之下，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差異情形。本章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整理本研究之研究結論；第二節歸納本研究之研究限制；第三節提出本研

究之研究貢獻以及未來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量表編製：「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

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 

    本研究將自編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合作信念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效標關聯效度、以及信度分析。在驗證

性因素分析的結果方面，不論在基本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或者模式內在

結構適配度，皆顯示理論模式適配良好。針對效標關聯效度的表現情形，兩量表

均與「心理師能力評量表」之「介入能力」構面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因此，兩量

表皆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最後，就信度而言，兩量表之信度均達到標準（.88

以及.86），因此，兩量表皆具有可被接受之信度。 

    整體而言，「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

作信念量表」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為調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

合作信念使用。 

 

貳、合作現況  

    在合作現況量表中，總量表之得分平均數為 3.99 分，介於「一般」至「非

常同意」的程度，由此可知，目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程度中間偏高。比較

三個層次之間的差異，專業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高於系統層次，系統層次的得

分平均數顯著高於關係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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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合作信念 

    在合作信念量表中，專業層次、系統層次以及總量表之得分平均數依序為

4.48、4.18、4.17 分，介於「同意」至「非常同意」的程度；關係層次之得分平

均數為 3.80 分，介於「一般」至「同意」的程度，由此可知，心理師與輔導教

師之合作信念強烈程度偏高。比較三個層次之間的差異，專業層次的得分平均數

顯著高於系統層次，系統層次的得分平均數顯著高於關係層次。  

 

肆、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之間的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在專業層次以及系統層次上，

顯著高於合作現況；而在關係層次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

念並無顯著差異。 

 

伍、不同背景變項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差異情形 

一、心理師在不同性別下，與輔導教師合作並無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合作現況量表或者合作信念量表，心理師在不同性別

下都沒有達到顯著的差異。 

二、心理師年齡越大，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越好 

    研究結果發現，「31-35 歲」以及「36-40 歲」的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專業

層次、關係層次以及總量表上的合作現況，顯著高於「30 歲以下」的心理師。 

三、心理師執業年資越深，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越好 

    研究結果發現，在專業層次上，「4-6 年」以及「7-9 年」得分顯著高於「1

年以下」以及「1-3 年」；在關係層次上，「4-6 年」得分顯著高於「1-3 年」；在

總量表分數上，「4-6 年」以及「7-9 年」得分顯著高於「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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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樣本之限制 

    本研究之問卷，主要透過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發放給該中心的心理師，並且請

輔導教師協助發放給心理師作為輔助，然而，獲取問卷之心理師，有權利選擇是

否填寫問卷。究竟本研究結果比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實際合作情形來得好，還是比

實際合作情形來得差？由於本研究心理師樣本人數不多，可能與實際合作情形有

落差，此為研究樣本之限制。 

 

貳、研究觀點之限制 

    本研究係「以心理師觀點」討論心理師與輔導教師之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

本研究目的可深入瞭解心理師對於自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看法。然而，跨專業合

作係指雙方一起合作的歷程，當雙方對於彼此的看法一致，將促進合作，有助於

共同目標的完成，因此，若能比較心理師與輔導教師雙方對於彼此合作相似與相

異之處，將能更完整而清晰地瞭解雙方對於彼此的合作看法，藉此促進雙方的合

作。此為研究觀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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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貢獻與未來建議 

 

壹、研究貢獻 

 

一、對實務上的貢獻 

 

1. 呈現「以心理師的角度」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看法 

    在跨專業合作中，心理師與輔導教師提出對於各自專業領域的看法是重要的，

若彼此角色定位不清、認知不同或缺乏共識時，容易產生專業角色與主導性的問

題。本研究運用自編之「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

教師合作信念量表」，以心理師的角度，調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

作信念。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貢獻在於，本研究貼近心理師的心聲，以心理師的

角度出發，瞭解心理師認為自身在與輔導教師合作時的內涵與期待，協助自身釐

清角色定位，以達到跨專業合作的最大效益。 

 

2. 提供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實質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的收集，瞭解過去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經驗；另外，

研究者亦發展「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

信念量表」，以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期待之間的落差。研究結果

發現，心理師期待提供輔導教師更多的專業協助；心理師面對學校系統的困境，

期待透過自身或輔導教師來更多融入學校團隊；心理師不期待提供輔導教師更多

的情感支持。透過本研究實務現場的調查，將有助於瞭解心理師自身與輔導教師

合作現況以及期待之間的落差何在，並藉此提供心理師實質的建議，以促進彼此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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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研究上的貢獻 

 

1. 發展調查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量化工具 

    心理師協助學校輔導工作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回顧過去對於評估心理

師進駐校園的方案成效之研究可知，心理師與學校輔導人員的合作成效與價值皆

受到相當的肯定，有鑑於此，國內學者對於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主題有高度

興趣，然而，大部分研究之研究方法為質性訪談，缺乏以心理師角度探究心理師

與輔導教師合作內涵的量化工具。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貢獻在於發展「心理師

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量表」以及「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信念量表」，試圖以量

化的方式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情形，進而協助心理師覺察自身與輔導教

師的合作內涵以及合作信念。 

 

2. 瞭解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之整體概況 

    如上所述，目前缺乏以心理師角度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內涵的量化工

具，而本研究以自編之量表探究心理師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研究

結果發現，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情形良好，合作信念有中間偏高的強烈程度；

且不論以目前的合作情形，或者心理師自身的認同角色來看，心理師以「專業提

供者」作為與輔導教師合作的優先角色、其次為「系統合作者」、最後才是「情

緒支持者」。此研究結果與先前研究符合，例如：心理師以提供學生諮商與評估

等直接服務，以及他們的生態系統提供諮詢等間接服務的兩種專業角色，來與輔

導教師合作。總體而言，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貢獻在於，整理過去質性研究之合

作內涵，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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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建議 

 
一、對實務上的建議 

 

1. 心理師訓練養成方面：提升系統合作與整合的能力 

    根據相關文獻與研究結果可知，心理師以「系統合作者」的角色與輔導教師

合作，旨在協助自身面對學校系統融入的困境，當進駐校園的心理師不被學校系

統接受，或者心理師無法解決被排拒在外的狀態時，心理健康工作將會大打折扣。

在過去質性訪談的研究中，心理師面臨學校系統工作的困境，包含學校對心理專

業認識不足、學校人員害怕被評價而出現合作困難、以及行政權力與專業間產生

衝突與競爭。為解決上述的困境，研究者認為，在心理師訓練養成的階段，提升

系統合作與整合的能力是重要的，而此能力涵蓋「認知層面」以及「情意層面」，

在認知層面上，更多培養心理師理解國中小學校輔導人員或校園環境的現狀與限

制，以致於在實務現場，能主動採取能配合學校需要的行動；在情意層面上，培

養心理師能主動與他人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態度，將能有效地成為學校、教師與

學生間的中介橋樑，在學校生態系統中扮演中立與潤滑的角色。 

 

2. 心理師實務現場方面：與輔導教師建立平等且彼此融入的合作關係 

    根據研究結果，心理師較不以「情緒支持者」來與輔導教師合作，又，比較

合作現況以及合作信念可知，心理師不期待給予輔導教師更多的情感支持與連結。

然而，同理、信任與情感支持是促進心理師與輔導教師跨專業合作的重要關鍵能

力。因此，研究者期待心理師能更加重視與輔導教師平等且彼此融入的合作關係，

相互理解、體諒與支持，以促進彼此間的合作。 

 

3. 心理師生涯規劃方面：深耕在學校場域，將有助於與輔導教師的合作 

    根據研究結果，心理師年齡越大以及執業年資越深，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程度

越好，也就是說，當心理師在學校場域越有經驗，與輔導教師的合作情形將會越

發提升。研究者認為，心理師若能持續深耕在學校場域，將有助於與輔導教師的

合作，而當跨專業合作情形越好，學校輔導工作的成效將會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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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輔導教師實務現場方面：協助心理師融入學校團隊 

    跨專業合作係透過彼此雙向地溝通、協調、設定一致性目標，始能達到良好

的成效，因此，除了心理師單向地建立校內專業溝通橋樑以及建立良好人際互動

關係之外，在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中，輔導教師亦須協助心理師瞭解學校生

態文化、融入學校團隊，讓心理師更加清楚如何與個人或學校系統工作，而透過

如此，將能提升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在系統層次上的合作程度，建立合一的學校輔

導團隊。 

 

二、對研究上的建議 

 

1. 比較「專業層次」以及「關係層次」內的量表內涵 

    討論量表之內涵發現，在專業層次中，其重點涉及到「直接提供專業服務」

以及「間接提供專業協助」兩者，若能比較兩者在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上的差

異情形，將能回應杜淑芬與王淑玲（2014）研究指出對於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專業

分工之變化。另外，在關係層次中，其重點圍繞在「一體感」以及「情感支持」

兩方面，本研究亦未將兩者概念做區分，未來研究若能深入比較其差異，將能更

細緻而深入地探究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之內涵。 

 

2. 比較「以心理師角度」以及「以輔導教師角度」間的觀點差異 

    在過去研究中，陳婉真等人（2017）發展「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現況與

合作期待量表」，以輔導教師的角度，探究彼此的合作情形、以及對心理師的期

待，研究結果發現，輔導教師與心理師的合作內涵分為合作支持、專業協助、以

及學校融入等三個因素；而本研究是以心理師自身的角度出發，探究與輔導教師

的合作情形、以及對自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研究結果指出，心理師與輔導

教師的合作內涵分為「專業層次－專業的提供與協助」、「系統層次－學校團隊的

融入與歸屬」、以及「關係層次－情感的支持與連結」等三個構面。研究者初步

比較兩個研究後發現，「以心理師觀點」以及「以輔導教師觀點」之合作內涵相

似，然程度略有不同，未來研究若能深入比較其差異，將能提升彼此對於心理師

服務的共識與期待，以達到跨專業合作的目標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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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合作現況及合作信念量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請依照您實際情況，回答下列問題。 
 
1. 生理性別：☐男 ☐女 
2. 年齡：＿＿歲 
3. 心理師執業年資：＿＿年 
 
 
 
第二部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現況 
1. 本部分想要了解心理師校園服務現況，共有 24 題，請務必每一題都作答。 
2. 請依照您於國中服務時，個人的實際接觸經驗，勾選最符合現況的描述。 
（如果您曾經互動過的輔導教師、導師或個案超過一人，請以平均感受來作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一

般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具備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 

02. 我能夠促成個案的正向改變----------------------------------- 

03. 我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個案問題-------------------------------- 

04. 我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 

05. 我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親愛的心理師，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的目的為了解您與輔導教師合作的看

法與感受。您的意見非常寶貴，它將用以提供學校輔導工作之參考。問卷採匿名的方

式進行，資料內容將進行整體性分析，且僅提供學術研究之用，請安心填寫，並請依

照您的真實感受填答即可。您的細心作答將提供本研究寶貴的資訊，再次感謝!如果有

任何疑問，歡迎 e-mail：103172002@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陳婉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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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一

般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6. 我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 

07. 我能夠協助處理危機事件-------------------------------------- 

08. 我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 

09. 我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 

10. 我融入輔導室----------------------------------------------------- 

 

11. 我融入學校的校內文化----------------------------------------- 

12. 我會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如校長、輔導主任、導師等） 

13. 我會配合我們輔導室的作法----------------------------------- 

14. 我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 

15. 我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 

 
16. 我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 
17. 我是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 

18. 我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 

19. 我能分擔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 

20. 我和輔導教師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校其他人-------- 

 

21. 我與輔導教師是合作無間的----------------------------------- 

22. 我能尊重輔導教師的專業信念與能力----------------------- 

23. 我會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 

24. 我是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可以穩定輔導工作團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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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心理師與輔導教師的合作信念 

1. 本部分想要了解您對於心理師校園服務之看法，共有 24 題，請務必每一題

都作答。 

2. 請依照您於國中服務時，個人真實的想法與感受填答，勾選您對於題目敘述

的同意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一

般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認為「心理師具有良好的個案概念化能力」是重要的 

02. 我認為「心理師能促成個案正向改變」是重要的--------- 

03. 我認為「心理師提供新的視野看待學生問題」是重要的 

04. 我認為「心理師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限制」是重要的--- 

05. 我認為「心理師能夠整合學生的外在資源」是重要的--- 

 

06. 我認為「心理師有提供導師諮詢的能力」是重要的------ 

07. 我認為「心理師協助處理危機事件」是重要的------------ 

08. 我認為「心理師不只做諮商，也能運用多元的輔導策略」 

    是重要的----------------------------------------------------------- 

09. 我認為「心理師具備處理三級個案的能力」是重要的--- 

10. 我認為「心理師融入輔導室」是重要的--------------------- 

 

11. 我認為「心理師融入學校的校內文化」是重要的--------- 

12. 我認為「心理師主動和學校人員互動（如校長、 

    輔導主任、導師等）」是重要的------------------------------- 

13. 我認為「心理師會配合輔導室的做法」是重要的--------- 

14. 我認為「心理師具有適應學校環境的能力」是重要的--- 

15. 我認為「心理師考量學校現況，調整個案輔導的策略」 

    是重要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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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一

般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6. 我認為「心理師的專業能力被學校認同」是重要的------- 

17. 我認為「心理師成為輔導教師的同儕督導」是重要的---- 

18. 我認為「心理師能提供輔導教師工作上的情緒支持」是 

    重要的--------------------------------------------------------------- 

19. 我認為「心理師分擔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是重要的---- 

20. 我認為「心理師和輔導教師站在同一陣線，去面對學校 

    其他人」是重要的------------------------------------------------ 

21. 我認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是合作無間」是重要的------- 

22. 我認為「心理師能尊重輔導教師的專業信念與能力」 

    是重要的------------------------------------------------------------ 

23. 我認為「心理師與輔導教師討論工作分配」是重要的---- 

24. 我認為「心理師成為學校輔導工作的後盾，穩定輔導工 

    作團隊」是重要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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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心理師能力評量表 

1. 本部分想要了解心理師於校園服務中的能力，共有 13 題，請務必每一題都

作答。 

2. 請根據您於國中服務的經驗評估自身專業能力，依照您目前熟練程度，勾選

最符合現況的答案。 

3. 熟練程度分為四個選項，並加註熟練的百分比供作選答參考。如：生疏

（0-25%）等。 

 

生 

疏 

0-25% 

不 

熟 

練

26-50% 

熟 

練 

51-75% 

非 

常 

熟 

練 
76-100% 

 

01. 能以有系統的方式進行初談評估--------------- 

02. 能評估介入的時機與效能------------------------ 

03. 能建立與維持諮商架構--------------------------- 

04. 能處理特殊或危機個案--------------------------- 

05. 能提供個別的諮商介入--------------------------- 

06. 能適時運用督導或諮詢以增進介入效能------ 

07. 能適當地結案或轉介------------------------------ 

08. 能與當事人建立信任的關係--------------------- 

09. 能提供團體的諮商介入--------------------------- 

10. 能藉由評估治療進展適時修正治療介入------ 

11. 能與其他服務系統合作處理個案問題--------- 

12. 能撰寫心理諮商或個案報告--------------------- 

13. 能與不同年齡層（兒童、青少年、成人或老

人）當事人諮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